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54號

原      告  益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文雄  

訴訟代理人  賴怡如  

被      告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傅維寬  

訴訟代理人  楊晴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萬貳仟肆佰零肆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百分之一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肆萬貳仟肆佰零肆元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

文。原告起訴時係請求「被告應給付新台幣 (下同)000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聲明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爰准許原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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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變更。

二、原告主張：

　１被告公司為經營陶瓷業務，於86年間與原告簽立房屋租賃契

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原告所有位於新北市○○區○○

路00巷000號之左側建物（下稱系爭租賃物）作為廠房使

用，雙方至108年11月15日簽訂最後一期合約，押租金45萬

元，租賃期限至109年12月31日止。被告於租賃期限屆至

後，積欠原告租金、水電費及房屋稅，又擅自將廠房梁柱、

窗戶、牆面、插座等原有設計拆除，又未經原告同意改建屋

頂及增設廁所、煙囪、冷卻水塔等設施，於搬遷過程中又損

毀廠房地面、屋頂、玻璃等多項結構，原告於109年12月22

日寄發存證信函（原證2），要求被告於110年1月7日前回復

原狀交還廠房。兩造於109年12月29日討論交屋細節，被告

於109年12月30日9時30分同意將廠房回復原狀如原證三、四

所示，然被告未於110年1月7日將廠房回復原狀，原告於110

年1月11日再次寄發存證信函（原證5），請求被告履行交屋

協議，被告置之不理，原告僅得訴請被告給付損害賠償。

　２民國86年中旬，被告法代之父帶被告法代前來承租工廠。原

告工廠乃原告委託被告法代之父於60年初興建，原告法代與

被告法代之父是好朋友，原告法代對被告法代之父有高度信

任。當下出租範圍僅有A棟廠房1樓、防火巷、空地01、空地

02、B棟廠房1樓前半段、B棟廠房2樓全部、遮雨涼棚(原證2

4)，完全不包含B棟頂樓。當時B棟頂樓乃平台 (原證33)，

設置目的為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器設備放置

之用，從未作為廠房使用，不納入租賃範圍。原告因B棟廠

房1樓後方自用，故同意將遮雨涼棚區出租予被告，並同意

被告將遮雨涼棚改建為2層作為面積找補用。未料被告擅自

將整個B棟廠房的頂樓以鐵皮封蓋。原告曾表示不同意，但

被告以物料已訂，倘不給蓋就要原告賠償。原告不便當下撕

破臉，但又不同意被告行為，是以日後續租之租賃契約皆註

明合意出租範圍為650坪為無聲抗議。109年10月中旬，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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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原告「要幾百萬元承接他的工廠」。原告一頭霧水，工廠

是原告的，怎麼還須向被告「承接買回」？被告之後提出8

個月免租金(大約180萬元)，要原告承接被告增建或改建部

分，尤以其擅自增建的B棟廠房頂樓鐵皮屋為主。被告持續

表示若原告不同意此價碼，就要將鐵皮拆光，因為這些都是

被告建蓋的，原告不願接受勒索，請被告依照合約回復原

狀。被告開始質詢原告如何定義租賃物的「原狀」，並要求

原告舉證。原告苦於沒有初始租賃的廠房照片，所以請被告

依照建築藍圖為回復原狀之依據。109年12月14日，被告表

明不再續租，但從未有任何搬遷動作。原告於109年12月15

日列出幾項被告應回復原狀的大方向 (見原證66)。109年12

月21日，原告訴訟代理人賴怡如從房仲處得知被告有86年廠

房初始租賃照片，認為這些照片可做為「回復原狀」依據。

但被告一直否認有初始租賃照片，被告法定代理人配偶詹玉

貴甚至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賴怡如表示「增蓋的物件倘若還有

用的就要拆走」。109年12月22日，諸多仲介提醒原告應避

免不定期租賃關係成立，若被告未於109年12月31日以前搬

遷，原告還要發通知催告，令其限期搬遷。原告當日即寄發

存證信函(原證2)，催促被告至少在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回

復原狀。109年12月25日被告開始拆除廠房，廠房被拆得亂

七八糟，期間被告一直口頭質詢「原狀」定義並要原告舉

證。109年12月29日雙方會談，被告終於拿出86年廠房初始

租賃照片(原證38)，雙方並達成①原告由賴怡如，被告由傅

珮玲，為租賃終止事宜之唯一授權代表，②以原證66及被告

所提供86年初始租賃照片(原證38)為基礎，以回復86年初始

租賃狀況為原則，並接受部分改建，例如辦公室、臥室、花

圃等可以現況交還。③被告口頭承諾可於110年1月7日前搬

遷並回復原狀。109年12月30日原告依據109年12月29日會議

提供原證三予被告。被告再次口頭承諾可於110年1月7日前

搬遷並回復原狀。109年12月31日，原告與訴外人勤龍塑膠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龍公司）簽訂租賃契約，以1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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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為租約起始日(原證9)。109年12月31日下午，被告代表

傅珮玲詢問原告代表賴怡如針對原證3第1項遮雨涼棚的回復

可否以當日狀況返還，因為遮雨涼棚要回復至2樓的高度不

僅要很多費用，更會拖延返還租賃物的時間。原告代表賴怡

如出於善意，同意遮雨涼棚以當日狀況返還，並再次提醒被

告應盡速清理垃圾，雙方簽立原證4作為備忘錄，就是「1.1

樓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

維持00000000現況，不動不拆(三樓鐵屋已拆除)」。第3項

的「其他」指的是遮雨棚，原告同意遮雨棚以00000000的現

況點交，雙方皆認知原證3、4為回復原狀之依據。110年1月

6日，原告發現廠房室內漏水，口頭告知被告，請其解決問

題。110年1月7日，廠房仍未回復原狀，防火巷後段有垃圾

廢土留置、B棟1樓有廢棄物、桶子等雜物、遮雨棚1樓有廢

棄物、B棟2樓屋頂有廢棄物、未清除之煙囪，A棟有未清除

之鐵架輕鋼架等(原證61照片)，被告亦不曾聯絡原告代表人

賴怡如點交廠房。110年1月8日，勤龍公司準備入廠，發現

有原證61照片所示之狀況，無法入廠，即無法辦理工廠登記

證，故向原告要求免除1月份租金203326元。110年1月10

日，被告法定代理人配偶詹玉貴前來原告辦公室，請求原告

對於被告尚未完成回復原狀的部分不要對其提告。原告表示

除非情不得已，不然不會輕易提告，但也希望被告依誠信原

則，盡速依照約定回復原狀。110年1月11日，原告寄發存證

信函予被告，催促被告依誠信原則，盡速依照約定回復原狀

(原證5)。110年1月18日，原告收到被告的存證信函，始知

被告誆騙賴高佳美(原告法定代理人配偶)於110年1月7日簽

立切結書(原證39)，該切結書記載「原告確認被告以110年1

月7日完成所有和議內容，確認被告無任何延遲和議內容等

違約之情事，被告最遲於110年1月10日前將防火巷、1、2、

3樓廢棄物清運完畢，確認被告已於110年1月6日將1樓防火

巷、2樓廢棄物全部清運完畢，雙方就本租賃契約確認即日

起拋棄所有刑事、民事等訴訟權利」，並憑此切結書要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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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返還押金。110年1月7日，賴高佳美發覺被告詐騙她，跑

去被告工廠理論，當日被告才將廠房鑰匙交由賴高佳美帶

回。110年1月22日，原告經由新承租人告知電費分攤計算有

誤，始知20多年來，被告溢收原告應分攤之電費0000000

元，原告無奈提出不當得利之訴，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45

號判決，確認被告溢收電費0000000元，並判決被告返還不

當得利(見卷一第59頁)。110年2月4日原告收到被告以切結

書為憑提起返還押租金之訴，案號為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

94號事件，判決原告應給付被告44137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押金返還之訴係基於系爭租約第5條，於被告遷出返還廠房

時退還，並不全然代表被告已完全履行其他租賃義務或無其

他損害賠償義務。110年2月17日原告提起請求確認切結書無

效之訴，經本院確認訴外人賴高佳美於110年11月7日簽立之

切結書對原告不生效力(原證40)。

　３被告根本未履行交屋及回復原狀之義務：

　⑴110年1月8日1樓廠房內部仍有眾多垃圾(原證67第7~8頁)，

這些皆為被告拆遷過程所造成的垃圾。

　⑵110年1月9日照片顯示B棟及遮雨棚室內多處漏水(原證67第9

頁)。

　⑶被告直至110年1月9日尚未遷出。直至110年4月6日原告僱工

將煙囪拆除，在此之前被告設置之煙囪無權占用原告廠房，

所以原告對被告請求之不當得利算至110年4月6日。　

　⑷110年1月10日廠房繼續漏水、1樓輕鋼架沒有全部清除完

畢，甚至留有大片懸掛的鐵皮，原告根本無法準時交付廠房

給下一位承租人勤龍公司。勤龍公司於110年1月29日自己僱

工將輕鋼架清除，才能使用廠房。

　４因被告未於110年1月7日履行交屋與回復原狀義務，致原告

受有下列損害：

　⑴A棟及B棟廠房之窗戶遭被告以磚塊封住，原告為了將磚塊清

除回復原狀請廠商估價，需186690元，被告應賠償：

　　A棟、B棟廠房原有之窗戶，分別為6組及30組，被告擅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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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A棟、B棟廠房之窗戶，將原本的窗戶以磚塊封起(原證4

1)，造成建物採光、通風不良。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規

定，依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應回復窗戶「應有」之狀態，

包含拆除紅磚、搬運費82800元(原證42，編號01)、鷹架750

00元(原證42，編號02)、磚塊拆除後補平修角20000元(原證

42，編號03)，總共含稅費用為186690元【(82800＋75000＋

20000）×1.05＝186690)。

　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A棟廠房改建成鐵皮屋頂加裝煙囪、

冷卻水塔，原告收回租賃物後，拆除煙囪冷卻水塔，花費17

850元，被告應賠償：

　　依86年廠房空照圖及廠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所示，A

棟廠房屋頂為石棉瓦太子樓，具防水、通風、排煙功能(見

原證33、原證38），A棟及B棟廠房均無任何煙囪、冷卻水

塔，然依110年1月10日照片所示（原證43），被告未取得原

告同意即將A棟廠房改建成鐵皮屋頂、加裝4隻煙囪及1台冷

卻水塔，又從原證72可清晰看出原先用於擋水、排水的水泥

排水槽，遭被告架上煙囪及鋼纜，水泥排水槽長期受煙囪及

鋼纜搖晃拉扯，造成水泥排水槽碎裂，扳斷水泥槽，被告違

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以錯誤

的使用方式造成建物損壞。煙囪的存在造成水泥排水槽持續

崩裂損害，所以煙囪必須拆除，水塔本來是不存在的，也要

拆除。原告已雇工將煙囪水塔拆除，拆除費用包含營業稅金

共17850元【（5000＋12000)×1.05＝17850】(見原證44發

票)，被告應賠償原告。

　⑶被告未清除防火巷內之廢土及垃圾，原告請人估價，清運費

為52500元，被告應賠償：

　　110年1月4日拍攝防火巷之前段、後段，發現仍有眾多垃圾

尚未清除(原證45照片)。110年1月10日拍攝之照片，顯示被

告僅清理防火巷前段，對於防火巷後段長達25公尺卻仍留有

眾多廢土垃圾未清除(原證46照片)，被告辯稱已經完成文件

5回復原狀之內容，與事實不符。依系爭租約第1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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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應回復防火巷應有之淨空狀態，並應給付清除費用5250

0元（50000×1.05＝52500）(原證47估價單，編號06)。

　⑷未償還之水費1814元：

　　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

被告應自行負擔。而被告於86年承租前，租賃廠房並無自來

水供應。被告承租後，以原告名義向自來水公司申請自來

水，該自來水供應範圍只限被告使用，是以被告承租20多年

來所有自來水費皆由被告全額繳納。訴外人現有承租者勤龍

公司亦證實自來水僅供該承租廠房之範圍，為方便會計作帳

原則，取得原告同意更改自來水用戶名稱(原證49)。原證73

和原證10，顯示水表水號、用水地址一致，僅有用戶名稱改

變，證實原告所述屬實，即自來水全部供應被告租賃廠房區

域，所以即便當初的水費單用戶名稱為原告，但一直以來水

費皆由被告全額繳納。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

39號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且

於112年12月22日開庭時，亦就水費部分不爭執（原證6

8）。自109年11月13日起至110年1月8日止，水費為1814元

(原證10水費單)，由原告繳納，被告因此受有不當得利，故

被告應給付原告水費1814元。

　⑸未償還之電費40590元：

　　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

被告應自行負擔。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

事件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被

告自86年承租以來，雙方電費皆由被告統計、計算，並由被

告提供電費計算單及電費分攤表給原告。台電公司每月出據

上個月用電的電費繳費通知，電費由被告先行向台電公司全

額繳納，而原告應負擔部分再從當月被告應付之租金扣除。

110年1月之電費繳費通知單於110年1月由原告全額繳納，之

後被告於110年1月21日傳真電費分攤表給原告，依據被告的

計算(原證22)，被告應付40590元，原告應付14883元，而14

883元含有被告所涉之不當得利6175元(原證28第14頁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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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E、L欄)。是以，電費不當得利之訴雖經高等法院調

解，但範圍不包含被告應付之40590元，被告應償還尚未結

清之電費40590元。

　⑹被告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應給付不當得利705600元:

　　租賃契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之後被告無任何權利占有

系爭租賃物。依租賃合約第17條，租賃期滿遷出時，被告所

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棄物。按臺灣高等法院11

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94號判決，指出「上訴人不得以其已交

付系爭租賃物鑰匙，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

將其留置之機具設備視為廢棄物處理為由，抗辯被上訴人不

得請求其給付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未清除之

留置物應視為無權占有租賃物，並應給付無權占有系爭租賃

物之不當得利。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無權占有系爭租賃

物(原證50)，110年1月8日起仍有留置設備包含但不限於A棟

廠房的鐵架(原證51)、被告於租賃期間所設之煙囪及冷卻水

塔(原證43)，直至110年4月6日(原證52)原告僱工拆除煙囪

完畢。再者，租賃契約從未提供搬遷期，109年12月21日諸

多仲介告知，除了要避免不定期租賃契約的發生外，倘若被

告仍於109年12月31日之後未搬遷，還要發通知催告被告，

令其限期搬遷，是以原告於109年12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予

被告，催促被告搬離(原證2)。原告從未同意被告於租賃期

滿後可無償繼續占有，在111年9月6日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

594號開庭時，審判長甚至詢問原告就原告寄發存證信函(原

證2)中所提到要求被告「搬遷不得遲於110年1月7日」，此7

日租金是否要「撒米斯」給被告，原告很清楚表達從未免除

被告該7日之租金(或無權占有之不當得利)，原告當時不諳

法律用詞，一直以民間通俗用詞「租金」一詞統稱被告於該

期間無權占有應支付之對價。「110年01月07日」此日期乃

第一次出現在原告寄發給被告的存證信函(原證2)，用意在

催告被告限期搬遷，若有雜物留置不搬，被告應支付無權占

有之對價。再者，既然審判長如此詢問，足以代表被告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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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1月1日起無任何權利占有租賃物，應給付相當對價。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

年4月6日止無權占有之不當得利共705600元【(210000×3＋2

10000×6/30）×1.05＝705600】。

　⑺被告未辦理藥證變更(藥商地址及藥廠地址皆未辦理遷出)，

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

　　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長達10.5個月，

一直無權將藥商販售執照登記於系爭地址並以此證銷售醫療

器材（原證8），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

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

還不當得利19845元（1800元×10.5個月×1.05＝19845元）。

　⑻被告未辦理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證，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

元：

　　原告依新北市經發局指導，辦理廢止被告工廠登記，直至11

0年1月26日才得核准廢止(原證七)，則被告之工廠登記證自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26日止登記於系爭地址，參考新北

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

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1800元

×26日/31日×1.05＝1585元）。

　⑼原告損失自110年1月8日起至同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

　　被告應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6條規定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

並於新址重新辦理工廠登記，即被告負有義務主動辦理廢止

其在系爭地址之工廠登記。雖同一地址可辦理多家工廠登

記，然各家工廠須有「明確區隔及獨立出入口」。既勤龍公

司承租範圍與被告工廠登記範圍一樣，在被告未辦理廢止登

記以前，勤龍公司無法遵循「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辦理工

廠登記，且勤龍公司亦證實工廠登記為其承租之必要條件

(原證54)。被告未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造成原告無法對勤

龍公司履行租賃契約，原告只得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廢止被告

之工廠登記，並且等待被告工廠登記廢止生效後，勤龍公司

始可辦理工廠登記。勤龍公司向原告要求免除110年1月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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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無法履約之損害賠償，致原告損失自110年1月8日起至

同年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

第767條之規定，被告應予賠償(計算式：250000元×24日/31

日×1.05＝203226元)。

　⑽被告應將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及牆簷回復原狀，費用為661

50元：

　　原告僅出租A棟廠房、A棟廠房前後空地01、空地02、防火

巷、B棟廠房l樓前段、B棟廠房2樓、遮雨涼棚共約650坪，

而B棟廠房頂樓乃是「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

器設備放置」用途，從未作為出租標的或同意被告無償使

用。B棟廠房頂樓從未出租，卻遭被告占用，被告應依民法

第213條規定，將B棟廠房頂樓回復原狀。B棟廠房頂樓於86

年開始出租時，原有完整女兒牆及牆簷，有空照圖及廠房於

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為證（原證33、原證38圖09~11），

被告逕自將女兒牆拆除，在頂樓加蓋鐵皮屋，並在牆簷處增

建廁所，影響房屋結構安全性，致房屋無法承受鋼筋之重

量，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

規定，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任，女兒牆砌磚費用20000

元、三支鐵柱用烤漆板包住共18000元、被告在屋頂設置蹲

式廁所馬桶下面要用混凝土墊高基礎，需要把混凝土打除，

清運費25000元，乘以1.05，共為66150元【（20000＋18000

＋25000）×1.05＝66150】（原證47編號02、03、04）。

　⑾被告未將B棟廠房頂樓之柱面基座清除，清除基座費用為110

25元：

　　廠房於86年初始出租時，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毫無任何鐵

柱(原證38圖09)。被告擅自增建鐵皮，在原告原本設置的水

泥柱上面搭建鋼柱，被告拆除屋頂的鐵皮屋，只有把鋼柱切

斷，仍有一部分的鋼柱留在水泥柱裡面，並未清除留在水泥

柱裡的鋼柱(原證56)，被告應將鋼柱的螺絲拿起來，然後水

泥基座有洞再把洞補起來，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依照

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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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負擔清除鋼樑費用11025元（10500×1.05＝11025）。

　⑿被告應將B棟廠房頂樓之排水系統回復原狀，回復原狀費用

為35407元：

　　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B棟廠房頂

樓空曠無建物，排水系統亦安排妥當。然被告無權占用B棟

廠房頂樓並擅改原本排水系統，甚至封死排水線路，造成B

棟廠房頂樓積水(原證57)。原告必須將女兒牆封死的水洞打

洞，將積水排出去，買鑽頭矽利康還有水電材料6490元(869

＋1974＋3150＋497)，又請師傅配置頂樓排水管路花28917

元，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依照系爭租約

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

負擔排水系統回復原狀費用35407元（869＋1974＋3150＋49

7＋28917＝35407）（原證58）。

　⒀被告無權占有B棟廠房頂樓，應將防水工程回復原狀，回復

原狀費用為0000000元：

　　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一樣狀

況，B棟廠房頂樓從未發生漏水狀況。109年12月27日被告開

始搬遷後，B棟廠房頂樓陸續發生漏水事件，且B棟廠房漏水

狀況並非集中於某一區，而是全面性多處漏水(原證59)。於

60幾年建築之租賃物，屋頂從未設計提供工程車於屋頂行

駛。被告自己曾表示在拆除前曾請承包商查看建物，發現水

泥脫落且鋼筋裸露，被告不但不通知原告，反而放任工程車

於B棟廠房頂樓行駛(原證60)，明顯有刻意損毀嫌疑，否則

不應造成B棟廠房大面積滲漏水的發生，且自110年1月及113

年4月照片所示（本院卷一第168、169頁），3年時間天花板

膠片脫落，可證B棟廠房頂樓持續漏水，被告違反系爭租約

第9條、第11條規定，原告請琥凱爾工程行以PU防水材修復

屋頂，報價0000000元，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

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屋頂修繕費用000

0000元（0000000×1.05＝0000000）(原證18)。

　⒁房屋稅98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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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規定，合法登記之工廠供

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按營業用稅率減半徵

收。故房屋稅單中之「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屬於被

告使用廠房之房屋稅(原證77)，該增額稅金應由被告依系爭

租約第16條補貼給付。110年及109年「非住家、營業」部分

之房屋稅分別為50097元（19326＋30771)、31665元（11961

＋19704)，差額為18432元（00000－00000），扣除被告已

返還8628元，被告仍有9804元尚未清償，依租賃契約第16條

請求被告給付。

　　以上⑴至⒁共計0000000元。

　５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0號之廠房為原告所

有，原告於86年間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被告，作為經營窯業

使用。雙方於108年11月15日簽立最後一期租賃契約，約定

租賃期限至109年12月31日。起初，原告雖於109年12月30日

提出如原證3文件四所示之返還條件，然前揭條件僅係原告

片面主張，未獲被告同意。鑑於租賃時間久遠，雙方經討論

後，於109年12月31日約定，由被告將1樓及車庫清空後，將

系爭租賃物現況返還與原告（原證4文件五）即可，並給予

被告一定搬遷期間，請被告於110年1月7日前搬離（原證

2）。被告亦依約清空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原

告亦於110年1月8日將系爭租賃物出租予訴外人勤龍公司，

是被告於租約終止時，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並無任何違

約情事存在。前情業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被證1、被證

4），而有爭點效之適用。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

認定「經查，依兩造所簽訂被上訴人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約

定就雙方點交之項目，合意為『1.1F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

的輕鋼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2020/12/31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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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不拆（三FL鐵屋已拆除）』，而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

出之照片（見原審卷第143頁至149頁），被上訴人確實已經

清空系爭廠房1樓、車庫，其餘部分則保持與109年12月31日

相同之狀況。又兩造就系爭廠房於110年1月8日已租給勤龍

公司乙節不爭執，復經證人即勤龍公司陳祐燊到庭作證稱：

109年11月底決定承租系爭廠房，承租前仲介有帶我們進去

看過幾次，也有問過上訴人承租範圍及使用設備，進去看的

時候，我們要看的是高度、格局及地面是否適合，現有租客

設備我們認為不需要，我們看了之後認為符合要求，所以決

定承租，且在1月初即已申裝水電設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

41頁至142頁），是依證人陳祐燊所述，可知勤龍公司在承

租系爭廠房前即已到現場評估，認系爭廠房符合需求始決定

承租，並於110年1月初申裝水電，是可證被上訴人主張其已

於110年1月7日將系爭廠房交還給上訴人，並盡雙方約定之

點交義務乙情，尚屬可信。至上訴人上訴主張：兩造合意交

付系爭廠房之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

成文件4義務，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139頁）。惟查，本件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見原審卷第45

頁至55頁），並未如同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有雙方代表簽

名確認，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說明兩造約定系爭廠房之

點交義務包含文件4，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被證4、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民事判決書第4頁）。

原告雖一再主張兩造約定應依原證3文件四約定返還云云。

惟查，文件四為原告個人片面製作，且時間為109年12月30

日，為兩造達成原證4文件五返還協議即109年12月31日前一

天，反而可證明文件四為109年12月30日原告片面提出之要

求，經討論後，雙方最終於翌日即109年12月31日達成如文

件五所示之協議。抑且，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均無從證明

兩造間確有達成如文件四所示之協議，且前開爭點亦經本院

二個審級判決認定在案（被證1、被證4），應有爭點效之適

用，不容原告復於本案訴訟中為相反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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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被告於租約終止時，既已依約（即文件五）返還系爭租賃

物，並無任何違約情事存在，則無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問

題，茲就原告請求項目，分述如下：

　⑴工廠登記、藥商登記未遷出部分：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

責任。工廠廢止登記申請者非以被告為限，原告或原告之新

承租人均得單獨主動申辦。且原告亦於110年1月5日就被告

所營事業申辦廢止工廠登記，而於110年1月26日經新北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核准在案。是以，縱然被告工廠地址變更流程

尚未完成，亦未造成原告任何損害，且無礙於原告已實際占

有、使用系爭租賃物。況，新承租人勤龍公司於被告依約返

還系爭租賃物後翌日即110年1月8日即開始租用，益證工廠

廢止登記程序無影響原告或新承租人之權利。原告就前開請

求於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主張，

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另本院

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

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

可證、藥商登記』乙節，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139頁）。然查，系爭租約內容全然未有遷出相關

登記之約定，被上訴人縱使有未遷出相關登記之行為，亦難

認此為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即押租金所擔保之

債務係因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不履行，並非任何上訴人對被

上訴人之請求皆為押租金之擔保範圍），又被上訴人既已將

系爭廠房依雙方之約定交還給上訴人，則上訴人與勤龍公司

間之租賃契約如何約定，抑或上訴人允諾給予勤龍公司之租

金優惠，均與被上訴人無關…」（被證4所示111年度簡上字

第539號判決書第6頁）可稽。

　⑵110年1月1日至同年月7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49790元：

　　原告於另案中已對被告提出相同主張，並經本院駁回在案

（被證1、被證4），此有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判決認

定「被告雖然主張本件租約的到期日為109年12月31日，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原告既然於110年1月7日始遷出，被告應給付此開期間的租

金49,790元等語(本院卷第373頁)，然被告於本院111年9月6

日的言詞辯論陳稱:兩造之前是合意原告最後遷出日期是110

年1月7日，當時我們的確沒跟原告講明這期間也要算租金等

語(本院卷第462-463頁)，基此，被告既然未就此開期間的

租金應否給付、租金金額為何等重要事項與原告達成合意，

則難認原告有此開期間的租金給付義務。」（被證1所示判

決第5頁至第6頁）可佐。故認原告主張無據且無理由。

　⑶租金（損害賠償）203226元：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

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亦於被告搬離翌日

即110年1月8日，旋即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勤龍公司，自出

租日起，系爭租賃物即屬勤龍公司得實際管領使用範圍，何

來損失之有，益證原告之主張無理由。又依一般社會通念，

承租房屋時，通常會給予一定期間之免給付租金搬遷、裝潢

期，原告給予勤龍公司一定期間免予租金之裝潢期亦屬合

理，況原告與勤龍公司間之約定，屬二者間同意協商之結

果，與被告無涉，原告藉此要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實無

理由。原告就前開請求於本院另案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請

求返還租金事件中主張（被證1第5頁），復於本案起訴請

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

　⑷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欠繳的水費1814元：

　　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而1

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之水費繳納通知單乃110年1月2

7日以後方結算寄出，非被告惡意不予繳納，故被告於另案

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審理時即表示願意負擔，同意由

原告應返還與被告之押租金中扣抵。原告明知上情，卻復於

本案另行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不應准許。

　⑸109年12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欠繳的電費：

　　原告於另案對被告請求給付電費案件中，請求範圍業已包含

109年12月之電費，且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被證8）。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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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上訴至二審時，兩造業已達成和解（被證9）。依民事訴

訟法第380條第1項、同法第400條第1項為既判力所及，原告

不得復於本案重複請求。

　⑹欠繳的房屋稅增加部分：

　　依系爭租約所示，租賃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

日，而依系爭租約第16條之約定，被告同意負擔因而增加之

房屋稅，因而增加之房屋稅為8628元，被告同意自原告應返

還與被告之押租金中扣抵。前情業經本院另案判決認定

「㈣、關於本件租約屆滿後，押租金部分除應該扣除原告應

依照本件租約第16條補貼被告的房屋稅費(8,628元)外，尚

難認原告還有其他債務不履行情事而對被告負有債務，被告

可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1,372元。本件租約第16條規定:「本

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

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指原告)負責補貼。乙方決不異

議。」，依照上開約定可知，由於原告租賃本件廠房，可能

導致被告的納稅數額增加，原告因此負有補貼的義務，考量

到本件租約的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則房屋

稅因原告租賃增加的數額，應以本件租約期滿後的本件廠房

稅單(即110年房屋稅單，本院卷第446頁)所顯示的數額2萬3

92元、3萬4,519元，扣除前一年度的房屋稅單所顯示的數額

即2萬5,492元、2萬791元為準，經計算後差額為8,628元，

此即為原告依照本件租約應該補貼被告的房屋稅費」在案

（被證1第4頁）。原告明知上情，卻復於本案另行起訴請

求，而有重複請求，不應准許。

　⑺復原（Ｂ棟柱子8支）、女兒牆、柱面、樓頂被打洞，穿透2

樓（原證14）、窗戶及牆面（功能性回復）（原證15）、Ａ

棟及廠區地面破壞、Ｂ棟坑洞填補（損害回復）（原證1

6）、Ｂ棟屋頂排水（功能性回復）（原證17）、Ａ棟（靠

近防火巷）玻璃破損（功能性回復）（原證14）、工程車輾

　　壓Ｂ棟屋頂，造成漏水（損害回復）（原證18）、Ａ棟漏水

且排風受阻（功能性回復）（原證19）、Ａ棟防火巷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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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證14）、變壓器恢復（原證20）：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與原告，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

害賠償責任。原告不能以其事後因應具體需求而另行整理系

爭租賃物所生之花費，翻異前詞，再行回推被告未依雙方約

定之項目返還系爭租賃物，而要求被告負擔任何費用。甚

且，原告所提出原證14至原證20均係估價單或請款單，無從

證明原告確有此支出。退步言之，縱原告確有前開支出，由

原告業於110年1月8日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勤龍公司觀之，

前開費用合理推斷乃原告因應新租客勤龍公司之要求而裝

設，實與被告無涉，益證原告要求被告負擔前開費用無理由

　　。原告就前開請求於另案中主張（被證1第2頁、第5頁），

　　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

　３原告請求回復原狀部分，非但無據且無理由，另案本院111

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依國內房屋租賃之實務，固

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

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然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

人有特別之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

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

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

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

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

之裝潢、設施，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

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

保護之權利。系爭租約第11條：『乙方（即被上訴人）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

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

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即上訴人）負責修

理。』（見原卷第39頁至41頁），從而，可知被上訴人僅就

因其故意、過失使用管理維護不當所致之房屋毀損負損害賠

償責任，如為自然耗損之損害，則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已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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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廠房有

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

面等情形乃被上訴人所造成，即應由主張此等利已事實之上

訴人負舉證責任。惟查，證人陳祐燊雖到庭證稱：地面上內

外都有很多垃圾，窗戶有破損，地面不平整，現場有很多輕

鋼架沒有拆除，有影響到我們廠房的使用。只要豪大雨在廚

房、辦公室、內部居住區域都有漏水，廠房內部鐵皮部分還

是有些微漏水。當時有請上訴人修復再交給我們使用，但是

窗戶很老舊，上訴人無法整片修復，上訴人有同意我們使用

簡易的壓克力板先擋住漏水。一樓廠房出入口我們一開始看

到是鐵捲門不見，鐵捲門是我們自己請人裝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40頁至141頁）。惟證人陳祐燊所言雖能證明系爭廠房

於證人承租時有垃圾堆積、窗戶破損二地面不平整、及有漏

水之情形，然此究為被上訴人故意或過失所致，抑或是自然

耗損之損害而應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則尚有疑…」（參被

證4所示判決書第5頁至第6頁），亦可證原告主張無理由。

是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原告事後翻異前詞，對被

告請求損害賠償，實無理由。

　４退步言之，縱認原告得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否認

之），依民法第456條規定，其請求權業已罹於2年時效。系

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屆期，兩造約定被告應於110年1月7

日前搬離，被告亦依約清空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

告，已如前述。原告於112年10月間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

越2年時效，其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原告雖主張其於本院1

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業已提出與本案

相同損害賠償主張，而無消滅時效云云。然查，原告於上開

案件審理時，雖曾提出反訴，然嗣後又表示不提出反訴（被

證5筆錄第2頁），且其反訴因程序不合法，而於112年12月1

1日遭本院駁回（被證6），原告於112年12月22日該案件進

行準備程序時明確表示「我在本案沒有要主張抵銷，只是請

求駁回被上訴人一審之訴，原本主張抵銷的金額是要在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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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件訴訟】主張」（被證7筆錄第7頁）。是以，兩造間

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請求權時效應自該時點起

算2年，而原告遲至112年10月方提起本件訴訟，顯已罹於請

求權時效甚明。即便原告改以回復原狀主張相同事實，被告

業已依約（即文件五）返還系爭租賃物，則無於嗣後再生任

何回復原狀問題，前情業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參被證1、

被證4），而有爭點效之適用。故認原告嗣後再度要求被告

回復原狀，實屬無據且無理由。甚且，被告約自86年間即向

原告承租系爭租賃物，租賃系爭租賃物，即便有過去曾拍攝

照片，亦無從確認拍攝時間、地點為何，且照片僅片面擷

取，無從窺知全貌，自不得作為主張與判斷之依據。

　５原告雖提出諸多估計單等單據，主張被告應對其負損害賠償

責任，然原告自始未能就其主張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狀態為

何負舉證責任。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依約返還系爭租賃

物，原告卻於書狀中誣指被告未依約返還，原告所提照片無

從判斷何時、何地拍攝，實無從證明原告主張。試舉例而

言，原告113年7月8日民事起訴狀（03）第9頁所列110年1月

4日拍攝防火巷未清理照片、民事陳報狀（05）所附原證45

所示照片，主張被告未清理云云，惟由被告110年1月5日所

拍攝未清理前及110年1月6日所拍攝已清理照片（被證1

0），可清楚看出，被告早已清除完畢，並依約交還系爭租

賃物，然原告卻提出110年1月4日未清理之照片，試圖蒙騙

法院，誣指被告未清除。另原告歷次提出其修繕支出所花費

之單據，計算金額均額外加計營業稅，惟就該修繕支出，原

告應非營收單位，而無繳納營業稅之必要，故無必要額外於

單據金額外加營業稅。

　６抑且，原告身為出租人，於租賃期間本即負有使租賃物合於

契約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無論於被告承租期間，抑或11

0年1月8日以後之新承租客，原告均負有維持系爭租賃物合

於使用之狀態。今被告業於110年1月7日依約將系爭租賃物

返還與原告無誤，原告卻將其因應新租客之要求所為之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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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全數以損害賠償為由要求被告負擔，原告所述非但與

事實不符，且無理由。原告無視於業經被證1、被證4、被證

8、被證9所示經判決認定之事實，一再以其應新租客之要求

所為之任何調整花費，主張均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

依民法第423條及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22號民事判決、最

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979號民事判決之意旨，提供合於租約

使用之系爭租賃物給新租客，本即為原告應負之出租人義

務，今原告以損害賠償為由，要求被告負擔該費用，實無依

據，且無理由。

　７就原證6、9、10、11、14至17、19、33、34、37、41至47、

50、51、52、55至61、67、72、74、76，爭執形式上真正。

　８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按出租人就租賃物所受損害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承租

人之償還費用請求權及工作物取回權，均因2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前項期間，於出租人，自受租賃物返還時起算。於承

租人，自租賃關係終止時起算，民法第456條第1項、第2項

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使前開各項法律關係得以

從速確定。又依民法第455條規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

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

返還出租人。參酌同法第431條第2項承租人取回工作物時，

應回復租賃物之原狀規定之意旨，承租人所返還之租賃物，

除自然耗損外，應為租賃物之原狀。而出租人已受租賃物之

返還，因未回復原狀受有損害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與

承租人依民法第431條第1項之償還費用請求權及工作物取回

權，目的均在使承租人返還之租賃物符合出租人交付時之原

狀，自亦有從速確定之必要，故民法第456條第1項所稱出租

人就租賃物所受損害，應包括其為回復租賃物之原狀而支出

費用之損害，其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應適用該條關於

2年消滅時效暨起算期間之規定。原告主張:⑴A棟及B棟廠房

窗戶遭被告以磚塊封住，原告為了將磚塊清除回復原狀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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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估價，需186690元，請被告賠償，及⑵被告擅將A棟改成

鐵皮屋頂，設置煙囪、冷卻水塔，原告自行雇工拆除，費用

為17850元，請被告賠償，及⑶被告未清除防火巷內之廢土

及垃圾，原告請人估價，清運費為52500元，請被告賠償等

情，以上請求均屬位於租賃範圍內之受損，依據原告陳述:

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於110年1月7日向被告拿回廠房

鑰匙，及參酌原告與訴外人勤龍公司訂立之租約係自110年1

月8日開始，堪認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原告對

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456條第2項規定，

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

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

　　故原告此三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主張: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被告欠繳的水費181

4元，請求被告給付等情。經查，被告對於上開水費之金額

不予爭執，僅辯稱被告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返還押

租金事件審理時已表示願意給付同意自原告應返還之押租金

扣抵等語，惟查，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返還押租金事

件並未扣除水費1814元，故原告於本件並無重複請求之問

題，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水費181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

必須繳納之稅捐，被告應自行負擔。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

年度簡上字第539號事件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

繳清(原證48)。被告自86年承租以來，雙方電費皆由被告統

計、計算，並由被告提供電費計算單及電費分攤表給原告。

台電公司每月出據上個月用電的電費繳費通知，電費由被告

先行向台電公司全額繳納，而原告應負擔部分再從當月被告

應付之租金扣除。110年1月之電費繳費通知單於110年1月由

原告全額繳納，之後被告於110年1月21日傳真電費分攤表給

原告，依據被告的計算(原證22)，被告應付40590元，原告

應付14883元，而14883元含有被告所涉之不當得利6175元

(原證28第14頁最後一行，第E、L欄)。是以，電費不當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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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雖經高等法院調解，但範圍不包含被告應付之40590

元，被告應償還尚未結清之電費40590元等情。經查，依據

原證22計算表，110年1月份原告應分攤14883元，被告應分

攤40590元，此40590元為被告本應給付給原告之款項，不屬

於被告溢收原告電費不當得利之範圍，亦即無被告所辯4059

0元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調解，不能重複請求之問題。原告請

求被告給付40590元電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原告主張: ⑹兩造租賃契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之後被

　　告無任何權利占有系爭租賃物。依租賃合約第17條，租賃期

　　滿遷出時，被告所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棄物。

 　 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94號判決，指出「上

　　訴人不得以其已交付系爭租賃物鑰匙，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租

　　約第9條第2項約定將其留置之機具設備視為廢棄物處理為由

　　，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給付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

　　」，被告未清除之留置物應視為無權占有租賃物，並應給付

　　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

　　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原證50)，110年1月8日起仍有留置設

　　備包含但不限於A棟廠房的鐵架(原證51)、被告於租賃期間

　　所設之煙囪及冷卻水塔(原證43)，直至110年4月6日(原證5

　　2)原告僱工拆除煙囪完畢。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給

　　付原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無權占有之不當得

　　利共705600元【(210000×3＋210000×6/30）×1.05＝705600

　　 】等情。經查，依兩造契約第17條約定「租賃期滿遷出時

　　，乙方所有任何傢俬雜物等，若有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物

　　論，任憑甲方處理，乙方絕不異議」，故被告遷出所留下的

　　鐵架、煙囪、冷卻水塔依據契約第17條約定，應視作廢棄物

　　，原告可自行清除，再對被告請求清除費用，而非主張被告

　　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返還705600元之不當得利，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主張: ⑺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長

　　達10.5個月，一直無權將藥商販售執照登記於系爭地址並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二頁



此證銷售醫療器材（原證8），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

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

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1800元×10.5個月×1.05

＝19845元）等情，經查，被告已遷出系爭廠房，故原先登

記於系爭廠房地址之藥商販售執照，被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

變更登記，俾與實際地址相符，然被告未為變更地址登記，

係影響主管機關對藥商管理之正確性，被告不會因此獲得利

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利益，並無依

據。另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

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6

7條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

八、原告主張：被告未辦理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證，原告依新北

市經發局指導，辦理廢止被告工廠登記，直至110年1月26日

才得核准廢止(原證七)，則被告之工廠登記證自110年1月1

日起至同年月26日止登記於系爭地址，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

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

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1800元×26日/31日

×1.05＝1585元）等情。經查，被告已搬出系爭廠房，未向

主管機關辦理廢止工廠登記，固有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然

難謂被告因此獲得何利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被告請

求返還利益，並無依據。另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

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

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原告另

主張：被告未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造成原告無法對勤龍公

司履行租賃契約，原告只得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廢止被告之工

廠登記，並且等待被告工廠登記廢止生效後，勤龍公司始可

辦理工廠登記。勤龍公司向原告要求免除110年1月租金作為

無法履約之損害賠償，致原告損失110年1月8日起至同年月3

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

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計算式：250000元×24日/31日×1.05

＝203226元)等情。經查，工廠廢止登記申請者非以被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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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原告為土地所有權人亦得主動申辦。工廠廢止登記處理

期間通常在六個工作天左右(見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台

網頁)，縱然被告工廠廢止登記流程尚未完成，但無礙於原

告已實際占有、使用系爭租賃物，且交予新承租人勤龍公司

使用，而勤龍公司之所以向原告請求免除第一個月租，係因

為租賃物於110年1月8日仍陷於一片混亂，廠區內地面坑坑

洞洞，甚者有開挖之渠道，致使勤龍公司之機具無法安置，

只得等待原告將地面修繕鋪平。又屋頂留有天花板固定鋼

架，及鐵皮夾層，造成勤龍公司必須先進行拆除工程，才能

安裝機具。且安裝機具的廠區的窗戶多處玻璃破損，亦有多

處窗戶被封死，為避免雨水潑進廠房，勤龍公司只得以木板

封住窗戶以免機具受損，因而勤龍公司向原告請求免除第一

個月租(見卷一第347頁聲明書)，由此可見，原告免除勤龍

公司第一個月租金並非為了彌補承租人因等待工廠廢止登記

與重辦工廠登記所受損害，而係租賃物尚有多處須修補不利

使用。是原告以被告未辦理工廠廢止登記為由，請求被告賠

償一個月租金損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依民法第

182條規定請求賠償，惟查原告稱其損失租金，並非由被告

　　取得租金，何來由被告返還租金之不當得利，自無民法第18

2條之適用。又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

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

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據。至於民法第213條所規

定，係損害賠償之方法，並非請求權依據，原告亦不得據此

請求被告賠償。 

九、原告主張:原告僅出租A棟廠房、A棟廠房前後空地01、空地0

2、防火巷、B棟廠房l樓前段、B棟廠房2樓、遮雨涼棚共約6

50坪，而B棟廠房頂樓乃是「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

線或電器設備放置」用途，從未作為出租標的或同意被告無

償使用。B棟廠房頂樓從未出租，卻遭被告占用，被告應依

民法第213條規定，將B棟廠房頂樓回復原狀。B棟廠房頂樓

於86年開始出租時，原有完整女兒牆及牆簷，有空照圖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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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為證（原證33、原證38圖09~1

1），被告逕自將女兒牆拆除，在頂樓加蓋鐵皮屋，並在牆

簷處增建廁所，影響房屋結構安全性，致房屋無法承受鋼筋

之重量，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

67條規定，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任，女兒牆砌磚費用2000

0元、三支鐵柱用烤漆板包住共18000元、被告在屋頂設置蹲

式廁所馬桶下面要用混凝土墊高基礎，需要把混凝土打除，

混凝土清運費25000元，乘以1.05，共為66150元【（20000

＋18000＋25000）×1.05＝66150】（原證47編號02、03、0

4）等情。經查，就原告所主張B棟頂樓女兒牆被拆除，或在

頂樓增建廁所，基於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

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女兒牆本為租賃物之一部，

增建之廁所因動產附合成為不動產之一部份，原告取回租賃

物之同時，就可以針對女兒牆被拆除及敲除增建廁所所生之

損害，對被告請求賠償。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

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

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

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

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原告主張:廠房於86年初始出租時，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毫

無任何鐵柱(原證38圖09)。被告擅自增建鐵皮，在原告原本

設置的水泥柱上面搭建鋼柱，被告拆除屋頂的鐵皮屋，只有

把鋼柱切斷，仍有一部分的鋼柱留在水泥柱裡面，並未清除

留在水泥柱裡的鋼柱(原證56)，被告應將鋼柱的螺絲拿起

來，然後水泥基座有洞再把洞補起來，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

9條，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

條規定，被告應負擔清除鋼樑費用11025元（10500×1.05＝1

1025）等情。原告主張被損害係原先已設置之水泥柱，被告

應將留在水泥柱內之鋼條螺絲取出來，經查，該水泥柱屬於

不動產之一部分，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

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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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

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一、原告主張：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

持B棟廠房頂樓空曠無建物，排水系統亦安排妥當。然被告

無權占用B棟廠房頂樓並擅改原本排水系統，甚至封死排水

線路，造成B棟廠房頂樓積水(原證57)。原告必須將女兒牆

封死的水洞打洞，將積水排出去，買鑽頭矽利康還有水電材

料6490元(869＋1974＋3150＋497)，又請師傅配置頂樓排水

管路花28917元，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依

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

定，被告應負擔排水系統回復原狀費用35407元（869＋1974

＋3150＋497＋28917＝35407）（原證58）等情。經查，Ｂ

棟廠房頂樓自屬於廠房之一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擅改頂樓之

排水系統，並封死排水線路造成頂樓積水，此亦屬於租賃物

受損害，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

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

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

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二、原告主張：Ｂ棟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

前，皆保持一樣狀況，B棟廠房頂樓從未發生漏水狀況。109

年12月27日被告開始搬遷後，B棟廠房頂樓陸續發生漏水事

件，且B棟廠房漏水狀況並非集中於某一區，而是全面性多

處漏水(原證59)。於60幾年建築之租賃物，屋頂從未設計提

供工程車於屋頂行駛。被告自己曾表示在拆除前曾請承包商

查看建物，發現水泥脫落且鋼筋裸露，被告不但不通知原

告，反而放任工程車於B棟廠房頂樓行駛(原證60)，明顯有

刻意損毀嫌疑，否則不應造成B棟廠房大面積滲漏水的發

生，且自110年1月及113年4月照片所示（本院卷一第168、1

69頁），3年時間天花板膠片脫落，可證B棟廠房頂樓持續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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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原告請琥凱爾

工程行以PU防水材修復屋頂，報價0000000元，依照系爭租

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

應負擔屋頂修繕費用0000000元（0000000×1.05＝0000000）

(原證18)等情。經查，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

其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

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

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

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三、原告主張: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規定，合法

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按營業用

稅率減半徵收。故房屋稅單中之「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

屋稅屬於被告使用廠房之房屋稅(原證77)，該增額稅金應由

被告依系爭租約第16條補貼給付。110年及109年「非住家、

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分別為50097元（19326＋30771)、3166

5元（11961＋19704)，差額為18432元（00000－00000），

扣除被告已返還8628元，被告仍有9804元尚未清償，依租賃

契約第16條請求被告給付等情。經查，109年度之房屋稅補

貼8628元已經自原告返還給被告之押租金中扣除，此有本院

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民事簡易判決可稽，至於110年度房

屋稅因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遷出，應無補貼原告之問題，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80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四、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水費1814元、電費40590元，

　　共42404元及自112年10月26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

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免為假執行。原

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十五、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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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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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54號
原      告  益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雄  
訴訟代理人  賴怡如  
被      告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維寬  
訴訟代理人  楊晴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萬貳仟肆佰零肆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百分之一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肆萬貳仟肆佰零肆元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係請求「被告應給付新台幣 (下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爰准許原告為訴之變更。
二、原告主張：
　１被告公司為經營陶瓷業務，於86年間與原告簽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原告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0號之左側建物（下稱系爭租賃物）作為廠房使用，雙方至108年11月15日簽訂最後一期合約，押租金45萬元，租賃期限至109年12月31日止。被告於租賃期限屆至後，積欠原告租金、水電費及房屋稅，又擅自將廠房梁柱、窗戶、牆面、插座等原有設計拆除，又未經原告同意改建屋頂及增設廁所、煙囪、冷卻水塔等設施，於搬遷過程中又損毀廠房地面、屋頂、玻璃等多項結構，原告於109年12月22日寄發存證信函（原證2），要求被告於110年1月7日前回復原狀交還廠房。兩造於109年12月29日討論交屋細節，被告於109年12月30日9時30分同意將廠房回復原狀如原證三、四所示，然被告未於110年1月7日將廠房回復原狀，原告於110年1月11日再次寄發存證信函（原證5），請求被告履行交屋協議，被告置之不理，原告僅得訴請被告給付損害賠償。
　２民國86年中旬，被告法代之父帶被告法代前來承租工廠。原告工廠乃原告委託被告法代之父於60年初興建，原告法代與被告法代之父是好朋友，原告法代對被告法代之父有高度信任。當下出租範圍僅有A棟廠房1樓、防火巷、空地01、空地02、B棟廠房1樓前半段、B棟廠房2樓全部、遮雨涼棚(原證24)，完全不包含B棟頂樓。當時B棟頂樓乃平台 (原證33)，設置目的為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器設備放置之用，從未作為廠房使用，不納入租賃範圍。原告因B棟廠房1樓後方自用，故同意將遮雨涼棚區出租予被告，並同意被告將遮雨涼棚改建為2層作為面積找補用。未料被告擅自將整個B棟廠房的頂樓以鐵皮封蓋。原告曾表示不同意，但被告以物料已訂，倘不給蓋就要原告賠償。原告不便當下撕破臉，但又不同意被告行為，是以日後續租之租賃契約皆註明合意出租範圍為650坪為無聲抗議。109年10月中旬，被告問原告「要幾百萬元承接他的工廠」。原告一頭霧水，工廠是原告的，怎麼還須向被告「承接買回」？被告之後提出8個月免租金(大約180萬元)，要原告承接被告增建或改建部分，尤以其擅自增建的B棟廠房頂樓鐵皮屋為主。被告持續表示若原告不同意此價碼，就要將鐵皮拆光，因為這些都是被告建蓋的，原告不願接受勒索，請被告依照合約回復原狀。被告開始質詢原告如何定義租賃物的「原狀」，並要求原告舉證。原告苦於沒有初始租賃的廠房照片，所以請被告依照建築藍圖為回復原狀之依據。109年12月14日，被告表明不再續租，但從未有任何搬遷動作。原告於109年12月15日列出幾項被告應回復原狀的大方向 (見原證66)。109年12月21日，原告訴訟代理人賴怡如從房仲處得知被告有86年廠房初始租賃照片，認為這些照片可做為「回復原狀」依據。但被告一直否認有初始租賃照片，被告法定代理人配偶詹玉貴甚至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賴怡如表示「增蓋的物件倘若還有用的就要拆走」。109年12月22日，諸多仲介提醒原告應避免不定期租賃關係成立，若被告未於109年12月31日以前搬遷，原告還要發通知催告，令其限期搬遷。原告當日即寄發存證信函(原證2)，催促被告至少在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回復原狀。109年12月25日被告開始拆除廠房，廠房被拆得亂七八糟，期間被告一直口頭質詢「原狀」定義並要原告舉證。109年12月29日雙方會談，被告終於拿出86年廠房初始租賃照片(原證38)，雙方並達成①原告由賴怡如，被告由傅珮玲，為租賃終止事宜之唯一授權代表，②以原證66及被告所提供86年初始租賃照片(原證38)為基礎，以回復86年初始租賃狀況為原則，並接受部分改建，例如辦公室、臥室、花圃等可以現況交還。③被告口頭承諾可於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回復原狀。109年12月30日原告依據109年12月29日會議提供原證三予被告。被告再次口頭承諾可於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回復原狀。109年12月31日，原告與訴外人勤龍塑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龍公司）簽訂租賃契約，以110年1月8日為租約起始日(原證9)。109年12月31日下午，被告代表傅珮玲詢問原告代表賴怡如針對原證3第1項遮雨涼棚的回復可否以當日狀況返還，因為遮雨涼棚要回復至2樓的高度不僅要很多費用，更會拖延返還租賃物的時間。原告代表賴怡如出於善意，同意遮雨涼棚以當日狀況返還，並再次提醒被告應盡速清理垃圾，雙方簽立原證4作為備忘錄，就是「1.1樓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00000000現況，不動不拆(三樓鐵屋已拆除)」。第3項的「其他」指的是遮雨棚，原告同意遮雨棚以00000000的現況點交，雙方皆認知原證3、4為回復原狀之依據。110年1月6日，原告發現廠房室內漏水，口頭告知被告，請其解決問題。110年1月7日，廠房仍未回復原狀，防火巷後段有垃圾廢土留置、B棟1樓有廢棄物、桶子等雜物、遮雨棚1樓有廢棄物、B棟2樓屋頂有廢棄物、未清除之煙囪，A棟有未清除之鐵架輕鋼架等(原證61照片)，被告亦不曾聯絡原告代表人賴怡如點交廠房。110年1月8日，勤龍公司準備入廠，發現有原證61照片所示之狀況，無法入廠，即無法辦理工廠登記證，故向原告要求免除1月份租金203326元。110年1月10日，被告法定代理人配偶詹玉貴前來原告辦公室，請求原告對於被告尚未完成回復原狀的部分不要對其提告。原告表示除非情不得已，不然不會輕易提告，但也希望被告依誠信原則，盡速依照約定回復原狀。110年1月11日，原告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催促被告依誠信原則，盡速依照約定回復原狀(原證5)。110年1月18日，原告收到被告的存證信函，始知被告誆騙賴高佳美(原告法定代理人配偶)於110年1月7日簽立切結書(原證39)，該切結書記載「原告確認被告以110年1月7日完成所有和議內容，確認被告無任何延遲和議內容等違約之情事，被告最遲於110年1月10日前將防火巷、1、2、3樓廢棄物清運完畢，確認被告已於110年1月6日將1樓防火巷、2樓廢棄物全部清運完畢，雙方就本租賃契約確認即日起拋棄所有刑事、民事等訴訟權利」，並憑此切結書要求原告返還押金。110年1月7日，賴高佳美發覺被告詐騙她，跑去被告工廠理論，當日被告才將廠房鑰匙交由賴高佳美帶回。110年1月22日，原告經由新承租人告知電費分攤計算有誤，始知20多年來，被告溢收原告應分攤之電費0000000元，原告無奈提出不當得利之訴，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45號判決，確認被告溢收電費0000000元，並判決被告返還不當得利(見卷一第59頁)。110年2月4日原告收到被告以切結書為憑提起返還押租金之訴，案號為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事件，判決原告應給付被告44137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押金返還之訴係基於系爭租約第5條，於被告遷出返還廠房時退還，並不全然代表被告已完全履行其他租賃義務或無其他損害賠償義務。110年2月17日原告提起請求確認切結書無效之訴，經本院確認訴外人賴高佳美於110年11月7日簽立之切結書對原告不生效力(原證40)。
　３被告根本未履行交屋及回復原狀之義務：
　⑴110年1月8日1樓廠房內部仍有眾多垃圾(原證67第7~8頁)，這些皆為被告拆遷過程所造成的垃圾。
　⑵110年1月9日照片顯示B棟及遮雨棚室內多處漏水(原證67第9頁)。
　⑶被告直至110年1月9日尚未遷出。直至110年4月6日原告僱工將煙囪拆除，在此之前被告設置之煙囪無權占用原告廠房，所以原告對被告請求之不當得利算至110年4月6日。　
　⑷110年1月10日廠房繼續漏水、1樓輕鋼架沒有全部清除完畢，甚至留有大片懸掛的鐵皮，原告根本無法準時交付廠房給下一位承租人勤龍公司。勤龍公司於110年1月29日自己僱工將輕鋼架清除，才能使用廠房。
　４因被告未於110年1月7日履行交屋與回復原狀義務，致原告受有下列損害：
　⑴A棟及B棟廠房之窗戶遭被告以磚塊封住，原告為了將磚塊清除回復原狀請廠商估價，需186690元，被告應賠償：
　　A棟、B棟廠房原有之窗戶，分別為6組及30組，被告擅自改建A棟、B棟廠房之窗戶，將原本的窗戶以磚塊封起(原證41)，造成建物採光、通風不良。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規定，依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應回復窗戶「應有」之狀態，包含拆除紅磚、搬運費82800元(原證42，編號01)、鷹架75000元(原證42，編號02)、磚塊拆除後補平修角20000元(原證42，編號03)，總共含稅費用為186690元【(82800＋75000＋20000）×1.05＝186690)。
　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A棟廠房改建成鐵皮屋頂加裝煙囪、冷卻水塔，原告收回租賃物後，拆除煙囪冷卻水塔，花費17850元，被告應賠償：
　　依86年廠房空照圖及廠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所示，A棟廠房屋頂為石棉瓦太子樓，具防水、通風、排煙功能(見原證33、原證38），A棟及B棟廠房均無任何煙囪、冷卻水塔，然依110年1月10日照片所示（原證43），被告未取得原告同意即將A棟廠房改建成鐵皮屋頂、加裝4隻煙囪及1台冷卻水塔，又從原證72可清晰看出原先用於擋水、排水的水泥排水槽，遭被告架上煙囪及鋼纜，水泥排水槽長期受煙囪及鋼纜搖晃拉扯，造成水泥排水槽碎裂，扳斷水泥槽，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以錯誤的使用方式造成建物損壞。煙囪的存在造成水泥排水槽持續崩裂損害，所以煙囪必須拆除，水塔本來是不存在的，也要拆除。原告已雇工將煙囪水塔拆除，拆除費用包含營業稅金共17850元【（5000＋12000)×1.05＝17850】(見原證44發票)，被告應賠償原告。
　⑶被告未清除防火巷內之廢土及垃圾，原告請人估價，清運費為52500元，被告應賠償：
　　110年1月4日拍攝防火巷之前段、後段，發現仍有眾多垃圾尚未清除(原證45照片)。110年1月10日拍攝之照片，顯示被告僅清理防火巷前段，對於防火巷後段長達25公尺卻仍留有眾多廢土垃圾未清除(原證46照片)，被告辯稱已經完成文件5回復原狀之內容，與事實不符。依系爭租約第17條規定，被告應回復防火巷應有之淨空狀態，並應給付清除費用52500元（50000×1.05＝52500）(原證47估價單，編號06)。
　⑷未償還之水費1814元：
　　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被告應自行負擔。而被告於86年承租前，租賃廠房並無自來水供應。被告承租後，以原告名義向自來水公司申請自來水，該自來水供應範圍只限被告使用，是以被告承租20多年來所有自來水費皆由被告全額繳納。訴外人現有承租者勤龍公司亦證實自來水僅供該承租廠房之範圍，為方便會計作帳原則，取得原告同意更改自來水用戶名稱(原證49)。原證73和原證10，顯示水表水號、用水地址一致，僅有用戶名稱改變，證實原告所述屬實，即自來水全部供應被告租賃廠房區域，所以即便當初的水費單用戶名稱為原告，但一直以來水費皆由被告全額繳納。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且於112年12月22日開庭時，亦就水費部分不爭執（原證68）。自109年11月13日起至110年1月8日止，水費為1814元(原證10水費單)，由原告繳納，被告因此受有不當得利，故被告應給付原告水費1814元。
　⑸未償還之電費40590元：
　　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被告應自行負擔。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事件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被告自86年承租以來，雙方電費皆由被告統計、計算，並由被告提供電費計算單及電費分攤表給原告。台電公司每月出據上個月用電的電費繳費通知，電費由被告先行向台電公司全額繳納，而原告應負擔部分再從當月被告應付之租金扣除。110年1月之電費繳費通知單於110年1月由原告全額繳納，之後被告於110年1月21日傳真電費分攤表給原告，依據被告的計算(原證22)，被告應付40590元，原告應付14883元，而14883元含有被告所涉之不當得利6175元(原證28第14頁最後一行，第E、L欄)。是以，電費不當得利之訴雖經高等法院調解，但範圍不包含被告應付之40590元，被告應償還尚未結清之電費40590元。
　⑹被告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應給付不當得利705600元:
　　租賃契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之後被告無任何權利占有系爭租賃物。依租賃合約第17條，租賃期滿遷出時，被告所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棄物。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94號判決，指出「上訴人不得以其已交付系爭租賃物鑰匙，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將其留置之機具設備視為廢棄物處理為由，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給付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未清除之留置物應視為無權占有租賃物，並應給付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原證50)，110年1月8日起仍有留置設備包含但不限於A棟廠房的鐵架(原證51)、被告於租賃期間所設之煙囪及冷卻水塔(原證43)，直至110年4月6日(原證52)原告僱工拆除煙囪完畢。再者，租賃契約從未提供搬遷期，109年12月21日諸多仲介告知，除了要避免不定期租賃契約的發生外，倘若被告仍於109年12月31日之後未搬遷，還要發通知催告被告，令其限期搬遷，是以原告於109年12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催促被告搬離(原證2)。原告從未同意被告於租賃期滿後可無償繼續占有，在111年9月6日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開庭時，審判長甚至詢問原告就原告寄發存證信函(原證2)中所提到要求被告「搬遷不得遲於110年1月7日」，此7日租金是否要「撒米斯」給被告，原告很清楚表達從未免除被告該7日之租金(或無權占有之不當得利)，原告當時不諳法律用詞，一直以民間通俗用詞「租金」一詞統稱被告於該期間無權占有應支付之對價。「110年01月07日」此日期乃第一次出現在原告寄發給被告的存證信函(原證2)，用意在催告被告限期搬遷，若有雜物留置不搬，被告應支付無權占有之對價。再者，既然審判長如此詢問，足以代表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無任何權利占有租賃物，應給付相當對價。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無權占有之不當得利共705600元【(210000×3＋210000×6/30）×1.05＝705600】。
　⑺被告未辦理藥證變更(藥商地址及藥廠地址皆未辦理遷出)，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
　　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長達10.5個月，一直無權將藥商販售執照登記於系爭地址並以此證銷售醫療器材（原證8），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1800元×10.5個月×1.05＝19845元）。
　⑻被告未辦理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證，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
　　原告依新北市經發局指導，辦理廢止被告工廠登記，直至110年1月26日才得核准廢止(原證七)，則被告之工廠登記證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26日止登記於系爭地址，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1800元×26日/31日×1.05＝1585元）。
　⑼原告損失自110年1月8日起至同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
　　被告應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6條規定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並於新址重新辦理工廠登記，即被告負有義務主動辦理廢止其在系爭地址之工廠登記。雖同一地址可辦理多家工廠登記，然各家工廠須有「明確區隔及獨立出入口」。既勤龍公司承租範圍與被告工廠登記範圍一樣，在被告未辦理廢止登記以前，勤龍公司無法遵循「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辦理工廠登記，且勤龍公司亦證實工廠登記為其承租之必要條件(原證54)。被告未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造成原告無法對勤龍公司履行租賃契約，原告只得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並且等待被告工廠登記廢止生效後，勤龍公司始可辦理工廠登記。勤龍公司向原告要求免除110年1月租金作為無法履約之損害賠償，致原告損失自110年1月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之規定，被告應予賠償(計算式：250000元×24日/31日×1.05＝203226元)。
　⑽被告應將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及牆簷回復原狀，費用為66150元：
　　原告僅出租A棟廠房、A棟廠房前後空地01、空地02、防火巷、B棟廠房l樓前段、B棟廠房2樓、遮雨涼棚共約650坪，而B棟廠房頂樓乃是「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器設備放置」用途，從未作為出租標的或同意被告無償使用。B棟廠房頂樓從未出租，卻遭被告占用，被告應依民法第213條規定，將B棟廠房頂樓回復原狀。B棟廠房頂樓於86年開始出租時，原有完整女兒牆及牆簷，有空照圖及廠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為證（原證33、原證38圖09~11），被告逕自將女兒牆拆除，在頂樓加蓋鐵皮屋，並在牆簷處增建廁所，影響房屋結構安全性，致房屋無法承受鋼筋之重量，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任，女兒牆砌磚費用20000元、三支鐵柱用烤漆板包住共18000元、被告在屋頂設置蹲式廁所馬桶下面要用混凝土墊高基礎，需要把混凝土打除，清運費25000元，乘以1.05，共為66150元【（20000＋18000＋25000）×1.05＝66150】（原證47編號02、03、04）。
　⑾被告未將B棟廠房頂樓之柱面基座清除，清除基座費用為11025元：
　　廠房於86年初始出租時，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毫無任何鐵柱(原證38圖09)。被告擅自增建鐵皮，在原告原本設置的水泥柱上面搭建鋼柱，被告拆除屋頂的鐵皮屋，只有把鋼柱切斷，仍有一部分的鋼柱留在水泥柱裡面，並未清除留在水泥柱裡的鋼柱(原證56)，被告應將鋼柱的螺絲拿起來，然後水泥基座有洞再把洞補起來，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清除鋼樑費用11025元（10500×1.05＝11025）。
　⑿被告應將B棟廠房頂樓之排水系統回復原狀，回復原狀費用為35407元：
　　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B棟廠房頂樓空曠無建物，排水系統亦安排妥當。然被告無權占用B棟廠房頂樓並擅改原本排水系統，甚至封死排水線路，造成B棟廠房頂樓積水(原證57)。原告必須將女兒牆封死的水洞打洞，將積水排出去，買鑽頭矽利康還有水電材料6490元(869＋1974＋3150＋497)，又請師傅配置頂樓排水管路花28917元，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排水系統回復原狀費用35407元（869＋1974＋3150＋497＋28917＝35407）（原證58）。
　⒀被告無權占有B棟廠房頂樓，應將防水工程回復原狀，回復原狀費用為0000000元：
　　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一樣狀況，B棟廠房頂樓從未發生漏水狀況。109年12月27日被告開始搬遷後，B棟廠房頂樓陸續發生漏水事件，且B棟廠房漏水狀況並非集中於某一區，而是全面性多處漏水(原證59)。於60幾年建築之租賃物，屋頂從未設計提供工程車於屋頂行駛。被告自己曾表示在拆除前曾請承包商查看建物，發現水泥脫落且鋼筋裸露，被告不但不通知原告，反而放任工程車於B棟廠房頂樓行駛(原證60)，明顯有刻意損毀嫌疑，否則不應造成B棟廠房大面積滲漏水的發生，且自110年1月及113年4月照片所示（本院卷一第168、169頁），3年時間天花板膠片脫落，可證B棟廠房頂樓持續漏水，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原告請琥凱爾工程行以PU防水材修復屋頂，報價0000000元，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屋頂修繕費用0000000元（0000000×1.05＝0000000）(原證18)。
　⒁房屋稅9804元：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規定，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按營業用稅率減半徵收。故房屋稅單中之「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屬於被告使用廠房之房屋稅(原證77)，該增額稅金應由被告依系爭租約第16條補貼給付。110年及109年「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分別為50097元（19326＋30771)、31665元（11961＋19704)，差額為18432元（00000－00000），扣除被告已返還8628元，被告仍有9804元尚未清償，依租賃契約第16條請求被告給付。
　　以上⑴至⒁共計0000000元。
　５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0號之廠房為原告所有，原告於86年間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被告，作為經營窯業使用。雙方於108年11月15日簽立最後一期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限至109年12月31日。起初，原告雖於109年12月30日提出如原證3文件四所示之返還條件，然前揭條件僅係原告片面主張，未獲被告同意。鑑於租賃時間久遠，雙方經討論後，於109年12月31日約定，由被告將1樓及車庫清空後，將系爭租賃物現況返還與原告（原證4文件五）即可，並給予被告一定搬遷期間，請被告於110年1月7日前搬離（原證2）。被告亦依約清空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原告亦於110年1月8日將系爭租賃物出租予訴外人勤龍公司，是被告於租約終止時，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並無任何違約情事存在。前情業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被證1、被證4），而有爭點效之適用。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經查，依兩造所簽訂被上訴人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約定就雙方點交之項目，合意為『1.1F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2020/12/31現況，不動/不拆（三FL鐵屋已拆除）』，而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照片（見原審卷第143頁至149頁），被上訴人確實已經清空系爭廠房1樓、車庫，其餘部分則保持與109年12月31日相同之狀況。又兩造就系爭廠房於110年1月8日已租給勤龍公司乙節不爭執，復經證人即勤龍公司陳祐燊到庭作證稱：109年11月底決定承租系爭廠房，承租前仲介有帶我們進去看過幾次，也有問過上訴人承租範圍及使用設備，進去看的時候，我們要看的是高度、格局及地面是否適合，現有租客設備我們認為不需要，我們看了之後認為符合要求，所以決定承租，且在1月初即已申裝水電設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1頁至142頁），是依證人陳祐燊所述，可知勤龍公司在承租系爭廠房前即已到現場評估，認系爭廠房符合需求始決定承租，並於110年1月初申裝水電，是可證被上訴人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7日將系爭廠房交還給上訴人，並盡雙方約定之點交義務乙情，尚屬可信。至上訴人上訴主張：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之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惟查，本件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見原審卷第45頁至55頁），並未如同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有雙方代表簽名確認，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說明兩造約定系爭廠房之點交義務包含文件4，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被證4、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民事判決書第4頁）。 原告雖一再主張兩造約定應依原證3文件四約定返還云云。惟查，文件四為原告個人片面製作，且時間為109年12月30日，為兩造達成原證4文件五返還協議即109年12月31日前一天，反而可證明文件四為109年12月30日原告片面提出之要求，經討論後，雙方最終於翌日即109年12月31日達成如文件五所示之協議。抑且，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均無從證明兩造間確有達成如文件四所示之協議，且前開爭點亦經本院二個審級判決認定在案（被證1、被證4），應有爭點效之適用，不容原告復於本案訴訟中為相反之主張。
　２被告於租約終止時，既已依約（即文件五）返還系爭租賃物，並無任何違約情事存在，則無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問題，茲就原告請求項目，分述如下：
　⑴工廠登記、藥商登記未遷出部分：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工廠廢止登記申請者非以被告為限，原告或原告之新承租人均得單獨主動申辦。且原告亦於110年1月5日就被告所營事業申辦廢止工廠登記，而於110年1月26日經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核准在案。是以，縱然被告工廠地址變更流程尚未完成，亦未造成原告任何損害，且無礙於原告已實際占有、使用系爭租賃物。況，新承租人勤龍公司於被告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後翌日即110年1月8日即開始租用，益證工廠廢止登記程序無影響原告或新承租人之權利。原告就前開請求於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主張，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另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乙節，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然查，系爭租約內容全然未有遷出相關登記之約定，被上訴人縱使有未遷出相關登記之行為，亦難認此為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即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係因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不履行，並非任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皆為押租金之擔保範圍），又被上訴人既已將系爭廠房依雙方之約定交還給上訴人，則上訴人與勤龍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如何約定，抑或上訴人允諾給予勤龍公司之租金優惠，均與被上訴人無關…」（被證4所示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書第6頁）可稽。
　⑵110年1月1日至同年月7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49790元：
　　原告於另案中已對被告提出相同主張，並經本院駁回在案（被證1、被證4），此有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判決認定「被告雖然主張本件租約的到期日為109年12月31日，則原告既然於110年1月7日始遷出，被告應給付此開期間的租金49,790元等語(本院卷第373頁)，然被告於本院111年9月6日的言詞辯論陳稱:兩造之前是合意原告最後遷出日期是110年1月7日，當時我們的確沒跟原告講明這期間也要算租金等語(本院卷第462-463頁)，基此，被告既然未就此開期間的租金應否給付、租金金額為何等重要事項與原告達成合意，則難認原告有此開期間的租金給付義務。」（被證1所示判決第5頁至第6頁）可佐。故認原告主張無據且無理由。
　⑶租金（損害賠償）203226元：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亦於被告搬離翌日即110年1月8日，旋即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勤龍公司，自出租日起，系爭租賃物即屬勤龍公司得實際管領使用範圍，何來損失之有，益證原告之主張無理由。又依一般社會通念，承租房屋時，通常會給予一定期間之免給付租金搬遷、裝潢期，原告給予勤龍公司一定期間免予租金之裝潢期亦屬合理，況原告與勤龍公司間之約定，屬二者間同意協商之結果，與被告無涉，原告藉此要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實無理由。原告就前開請求於本院另案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主張（被證1第5頁），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
　⑷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欠繳的水費1814元：
　　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而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之水費繳納通知單乃110年1月27日以後方結算寄出，非被告惡意不予繳納，故被告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審理時即表示願意負擔，同意由原告應返還與被告之押租金中扣抵。原告明知上情，卻復於本案另行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不應准許。
　⑸109年12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欠繳的電費：
　　原告於另案對被告請求給付電費案件中，請求範圍業已包含109年12月之電費，且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被證8）。而該案上訴至二審時，兩造業已達成和解（被證9）。依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同法第400條第1項為既判力所及，原告不得復於本案重複請求。
　⑹欠繳的房屋稅增加部分：
　　依系爭租約所示，租賃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而依系爭租約第16條之約定，被告同意負擔因而增加之房屋稅，因而增加之房屋稅為8628元，被告同意自原告應返還與被告之押租金中扣抵。前情業經本院另案判決認定「㈣、關於本件租約屆滿後，押租金部分除應該扣除原告應依照本件租約第16條補貼被告的房屋稅費(8,628元)外，尚難認原告還有其他債務不履行情事而對被告負有債務，被告可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1,372元。本件租約第16條規定:「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指原告)負責補貼。乙方決不異議。」，依照上開約定可知，由於原告租賃本件廠房，可能導致被告的納稅數額增加，原告因此負有補貼的義務，考量到本件租約的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則房屋稅因原告租賃增加的數額，應以本件租約期滿後的本件廠房稅單(即110年房屋稅單，本院卷第446頁)所顯示的數額2萬392元、3萬4,519元，扣除前一年度的房屋稅單所顯示的數額即2萬5,492元、2萬791元為準，經計算後差額為8,628元，此即為原告依照本件租約應該補貼被告的房屋稅費」在案（被證1第4頁）。原告明知上情，卻復於本案另行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不應准許。
　⑺復原（Ｂ棟柱子8支）、女兒牆、柱面、樓頂被打洞，穿透2樓（原證14）、窗戶及牆面（功能性回復）（原證15）、Ａ棟及廠區地面破壞、Ｂ棟坑洞填補（損害回復）（原證16）、Ｂ棟屋頂排水（功能性回復）（原證17）、Ａ棟（靠近防火巷）玻璃破損（功能性回復）（原證14）、工程車輾
　　壓Ｂ棟屋頂，造成漏水（損害回復）（原證18）、Ａ棟漏水且排風受阻（功能性回復）（原證19）、Ａ棟防火巷清運（原證14）、變壓器恢復（原證20）：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與原告，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不能以其事後因應具體需求而另行整理系爭租賃物所生之花費，翻異前詞，再行回推被告未依雙方約定之項目返還系爭租賃物，而要求被告負擔任何費用。甚且，原告所提出原證14至原證20均係估價單或請款單，無從證明原告確有此支出。退步言之，縱原告確有前開支出，由原告業於110年1月8日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勤龍公司觀之，前開費用合理推斷乃原告因應新租客勤龍公司之要求而裝設，實與被告無涉，益證原告要求被告負擔前開費用無理由
　　。原告就前開請求於另案中主張（被證1第2頁、第5頁），
　　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
　３原告請求回復原狀部分，非但無據且無理由，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依國內房屋租賃之實務，固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然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系爭租約第11條：『乙方（即被上訴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即上訴人）負責修理。』（見原卷第39頁至41頁），從而，可知被上訴人僅就因其故意、過失使用管理維護不當所致之房屋毀損負損害賠償責任，如為自然耗損之損害，則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已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廠房有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等情形乃被上訴人所造成，即應由主張此等利已事實之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惟查，證人陳祐燊雖到庭證稱：地面上內外都有很多垃圾，窗戶有破損，地面不平整，現場有很多輕鋼架沒有拆除，有影響到我們廠房的使用。只要豪大雨在廚房、辦公室、內部居住區域都有漏水，廠房內部鐵皮部分還是有些微漏水。當時有請上訴人修復再交給我們使用，但是窗戶很老舊，上訴人無法整片修復，上訴人有同意我們使用簡易的壓克力板先擋住漏水。一樓廠房出入口我們一開始看到是鐵捲門不見，鐵捲門是我們自己請人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至141頁）。惟證人陳祐燊所言雖能證明系爭廠房於證人承租時有垃圾堆積、窗戶破損二地面不平整、及有漏水之情形，然此究為被上訴人故意或過失所致，抑或是自然耗損之損害而應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則尚有疑…」（參被證4所示判決書第5頁至第6頁），亦可證原告主張無理由。是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原告事後翻異前詞，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實無理由。
　４退步言之，縱認原告得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否認之），依民法第456條規定，其請求權業已罹於2年時效。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屆期，兩造約定被告應於110年1月7日前搬離，被告亦依約清空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已如前述。原告於112年10月間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越2年時效，其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原告雖主張其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業已提出與本案相同損害賠償主張，而無消滅時效云云。然查，原告於上開案件審理時，雖曾提出反訴，然嗣後又表示不提出反訴（被證5筆錄第2頁），且其反訴因程序不合法，而於112年12月11日遭本院駁回（被證6），原告於112年12月22日該案件進行準備程序時明確表示「我在本案沒有要主張抵銷，只是請求駁回被上訴人一審之訴，原本主張抵銷的金額是要在另案【即本件訴訟】主張」（被證7筆錄第7頁）。是以，兩造間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請求權時效應自該時點起算2年，而原告遲至112年10月方提起本件訴訟，顯已罹於請求權時效甚明。即便原告改以回復原狀主張相同事實，被告業已依約（即文件五）返還系爭租賃物，則無於嗣後再生任何回復原狀問題，前情業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參被證1、被證4），而有爭點效之適用。故認原告嗣後再度要求被告回復原狀，實屬無據且無理由。甚且，被告約自86年間即向原告承租系爭租賃物，租賃系爭租賃物，即便有過去曾拍攝照片，亦無從確認拍攝時間、地點為何，且照片僅片面擷取，無從窺知全貌，自不得作為主張與判斷之依據。
　５原告雖提出諸多估計單等單據，主張被告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原告自始未能就其主張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狀態為何負舉證責任。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原告卻於書狀中誣指被告未依約返還，原告所提照片無從判斷何時、何地拍攝，實無從證明原告主張。試舉例而言，原告113年7月8日民事起訴狀（03）第9頁所列110年1月4日拍攝防火巷未清理照片、民事陳報狀（05）所附原證45所示照片，主張被告未清理云云，惟由被告110年1月5日所拍攝未清理前及110年1月6日所拍攝已清理照片（被證10），可清楚看出，被告早已清除完畢，並依約交還系爭租賃物，然原告卻提出110年1月4日未清理之照片，試圖蒙騙法院，誣指被告未清除。另原告歷次提出其修繕支出所花費之單據，計算金額均額外加計營業稅，惟就該修繕支出，原告應非營收單位，而無繳納營業稅之必要，故無必要額外於單據金額外加營業稅。
　６抑且，原告身為出租人，於租賃期間本即負有使租賃物合於契約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無論於被告承租期間，抑或110年1月8日以後之新承租客，原告均負有維持系爭租賃物合於使用之狀態。今被告業於110年1月7日依約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無誤，原告卻將其因應新租客之要求所為之任何費用，全數以損害賠償為由要求被告負擔，原告所述非但與事實不符，且無理由。原告無視於業經被證1、被證4、被證8、被證9所示經判決認定之事實，一再以其應新租客之要求所為之任何調整花費，主張均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依民法第423條及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22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979號民事判決之意旨，提供合於租約使用之系爭租賃物給新租客，本即為原告應負之出租人義務，今原告以損害賠償為由，要求被告負擔該費用，實無依據，且無理由。
　７就原證6、9、10、11、14至17、19、33、34、37、41至47、50、51、52、55至61、67、72、74、76，爭執形式上真正。
　８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按出租人就租賃物所受損害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承租人之償還費用請求權及工作物取回權，均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前項期間，於出租人，自受租賃物返還時起算。於承租人，自租賃關係終止時起算，民法第4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使前開各項法律關係得以從速確定。又依民法第455條規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參酌同法第431條第2項承租人取回工作物時，應回復租賃物之原狀規定之意旨，承租人所返還之租賃物，除自然耗損外，應為租賃物之原狀。而出租人已受租賃物之返還，因未回復原狀受有損害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與承租人依民法第431條第1項之償還費用請求權及工作物取回權，目的均在使承租人返還之租賃物符合出租人交付時之原狀，自亦有從速確定之必要，故民法第456條第1項所稱出租人就租賃物所受損害，應包括其為回復租賃物之原狀而支出費用之損害，其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應適用該條關於2年消滅時效暨起算期間之規定。原告主張:⑴A棟及B棟廠房窗戶遭被告以磚塊封住，原告為了將磚塊清除回復原狀請廠商估價，需186690元，請被告賠償，及⑵被告擅將A棟改成鐵皮屋頂，設置煙囪、冷卻水塔，原告自行雇工拆除，費用為17850元，請被告賠償，及⑶被告未清除防火巷內之廢土及垃圾，原告請人估價，清運費為52500元，請被告賠償等情，以上請求均屬位於租賃範圍內之受損，依據原告陳述: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於110年1月7日向被告拿回廠房鑰匙，及參酌原告與訴外人勤龍公司訂立之租約係自110年1月8日開始，堪認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原告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456條第2項規定，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
　　故原告此三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主張: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被告欠繳的水費1814元，請求被告給付等情。經查，被告對於上開水費之金額不予爭執，僅辯稱被告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返還押租金事件審理時已表示願意給付同意自原告應返還之押租金扣抵等語，惟查，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返還押租金事件並未扣除水費1814元，故原告於本件並無重複請求之問題，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水費181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被告應自行負擔。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事件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被告自86年承租以來，雙方電費皆由被告統計、計算，並由被告提供電費計算單及電費分攤表給原告。台電公司每月出據上個月用電的電費繳費通知，電費由被告先行向台電公司全額繳納，而原告應負擔部分再從當月被告應付之租金扣除。110年1月之電費繳費通知單於110年1月由原告全額繳納，之後被告於110年1月21日傳真電費分攤表給原告，依據被告的計算(原證22)，被告應付40590元，原告應付14883元，而14883元含有被告所涉之不當得利6175元(原證28第14頁最後一行，第E、L欄)。是以，電費不當得利之訴雖經高等法院調解，但範圍不包含被告應付之40590元，被告應償還尚未結清之電費40590元等情。經查，依據原證22計算表，110年1月份原告應分攤14883元，被告應分攤40590元，此40590元為被告本應給付給原告之款項，不屬於被告溢收原告電費不當得利之範圍，亦即無被告所辯40590元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調解，不能重複請求之問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0590元電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原告主張: ⑹兩造租賃契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之後被
　　告無任何權利占有系爭租賃物。依租賃合約第17條，租賃期
　　滿遷出時，被告所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棄物。
 　 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94號判決，指出「上
　　訴人不得以其已交付系爭租賃物鑰匙，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租
　　約第9條第2項約定將其留置之機具設備視為廢棄物處理為由
　　，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給付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
　　」，被告未清除之留置物應視為無權占有租賃物，並應給付
　　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
　　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原證50)，110年1月8日起仍有留置設
　　備包含但不限於A棟廠房的鐵架(原證51)、被告於租賃期間
　　所設之煙囪及冷卻水塔(原證43)，直至110年4月6日(原證5
　　2)原告僱工拆除煙囪完畢。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給
　　付原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無權占有之不當得
　　利共705600元【(210000×3＋210000×6/30）×1.05＝705600
　　 】等情。經查，依兩造契約第17條約定「租賃期滿遷出時
　　，乙方所有任何傢俬雜物等，若有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物
　　論，任憑甲方處理，乙方絕不異議」，故被告遷出所留下的
　　鐵架、煙囪、冷卻水塔依據契約第17條約定，應視作廢棄物
　　，原告可自行清除，再對被告請求清除費用，而非主張被告
　　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返還705600元之不當得利，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主張: ⑺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長
　　達10.5個月，一直無權將藥商販售執照登記於系爭地址並以此證銷售醫療器材（原證8），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1800元×10.5個月×1.05＝19845元）等情，經查，被告已遷出系爭廠房，故原先登記於系爭廠房地址之藥商販售執照，被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俾與實際地址相符，然被告未為變更地址登記，係影響主管機關對藥商管理之正確性，被告不會因此獲得利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利益，並無依據。另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
八、原告主張：被告未辦理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證，原告依新北市經發局指導，辦理廢止被告工廠登記，直至110年1月26日才得核准廢止(原證七)，則被告之工廠登記證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26日止登記於系爭地址，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1800元×26日/31日×1.05＝1585元）等情。經查，被告已搬出系爭廠房，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廢止工廠登記，固有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然難謂被告因此獲得何利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利益，並無依據。另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原告另主張：被告未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造成原告無法對勤龍公司履行租賃契約，原告只得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並且等待被告工廠登記廢止生效後，勤龍公司始可辦理工廠登記。勤龍公司向原告要求免除110年1月租金作為無法履約之損害賠償，致原告損失110年1月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計算式：250000元×24日/31日×1.05＝203226元)等情。經查，工廠廢止登記申請者非以被告為限，原告為土地所有權人亦得主動申辦。工廠廢止登記處理期間通常在六個工作天左右(見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台網頁)，縱然被告工廠廢止登記流程尚未完成，但無礙於原告已實際占有、使用系爭租賃物，且交予新承租人勤龍公司使用，而勤龍公司之所以向原告請求免除第一個月租，係因為租賃物於110年1月8日仍陷於一片混亂，廠區內地面坑坑洞洞，甚者有開挖之渠道，致使勤龍公司之機具無法安置，只得等待原告將地面修繕鋪平。又屋頂留有天花板固定鋼架，及鐵皮夾層，造成勤龍公司必須先進行拆除工程，才能安裝機具。且安裝機具的廠區的窗戶多處玻璃破損，亦有多處窗戶被封死，為避免雨水潑進廠房，勤龍公司只得以木板封住窗戶以免機具受損，因而勤龍公司向原告請求免除第一個月租(見卷一第347頁聲明書)，由此可見，原告免除勤龍公司第一個月租金並非為了彌補承租人因等待工廠廢止登記與重辦工廠登記所受損害，而係租賃物尚有多處須修補不利使用。是原告以被告未辦理工廠廢止登記為由，請求被告賠償一個月租金損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依民法第182條規定請求賠償，惟查原告稱其損失租金，並非由被告
　　取得租金，何來由被告返還租金之不當得利，自無民法第182條之適用。又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據。至於民法第213條所規定，係損害賠償之方法，並非請求權依據，原告亦不得據此請求被告賠償。 
九、原告主張:原告僅出租A棟廠房、A棟廠房前後空地01、空地02、防火巷、B棟廠房l樓前段、B棟廠房2樓、遮雨涼棚共約650坪，而B棟廠房頂樓乃是「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器設備放置」用途，從未作為出租標的或同意被告無償使用。B棟廠房頂樓從未出租，卻遭被告占用，被告應依民法第213條規定，將B棟廠房頂樓回復原狀。B棟廠房頂樓於86年開始出租時，原有完整女兒牆及牆簷，有空照圖及廠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為證（原證33、原證38圖09~11），被告逕自將女兒牆拆除，在頂樓加蓋鐵皮屋，並在牆簷處增建廁所，影響房屋結構安全性，致房屋無法承受鋼筋之重量，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任，女兒牆砌磚費用20000元、三支鐵柱用烤漆板包住共18000元、被告在屋頂設置蹲式廁所馬桶下面要用混凝土墊高基礎，需要把混凝土打除，混凝土清運費25000元，乘以1.05，共為66150元【（20000＋18000＋25000）×1.05＝66150】（原證47編號02、03、04）等情。經查，就原告所主張B棟頂樓女兒牆被拆除，或在頂樓增建廁所，基於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女兒牆本為租賃物之一部，增建之廁所因動產附合成為不動產之一部份，原告取回租賃物之同時，就可以針對女兒牆被拆除及敲除增建廁所所生之損害，對被告請求賠償。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原告主張:廠房於86年初始出租時，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毫無任何鐵柱(原證38圖09)。被告擅自增建鐵皮，在原告原本設置的水泥柱上面搭建鋼柱，被告拆除屋頂的鐵皮屋，只有把鋼柱切斷，仍有一部分的鋼柱留在水泥柱裡面，並未清除留在水泥柱裡的鋼柱(原證56)，被告應將鋼柱的螺絲拿起來，然後水泥基座有洞再把洞補起來，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清除鋼樑費用11025元（10500×1.05＝11025）等情。原告主張被損害係原先已設置之水泥柱，被告應將留在水泥柱內之鋼條螺絲取出來，經查，該水泥柱屬於不動產之一部分，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一、原告主張：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B棟廠房頂樓空曠無建物，排水系統亦安排妥當。然被告無權占用B棟廠房頂樓並擅改原本排水系統，甚至封死排水線路，造成B棟廠房頂樓積水(原證57)。原告必須將女兒牆封死的水洞打洞，將積水排出去，買鑽頭矽利康還有水電材料6490元(869＋1974＋3150＋497)，又請師傅配置頂樓排水管路花28917元，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排水系統回復原狀費用35407元（869＋1974＋3150＋497＋28917＝35407）（原證58）等情。經查，Ｂ棟廠房頂樓自屬於廠房之一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擅改頂樓之排水系統，並封死排水線路造成頂樓積水，此亦屬於租賃物受損害，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二、原告主張：Ｂ棟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一樣狀況，B棟廠房頂樓從未發生漏水狀況。109年12月27日被告開始搬遷後，B棟廠房頂樓陸續發生漏水事件，且B棟廠房漏水狀況並非集中於某一區，而是全面性多處漏水(原證59)。於60幾年建築之租賃物，屋頂從未設計提供工程車於屋頂行駛。被告自己曾表示在拆除前曾請承包商查看建物，發現水泥脫落且鋼筋裸露，被告不但不通知原告，反而放任工程車於B棟廠房頂樓行駛(原證60)，明顯有刻意損毀嫌疑，否則不應造成B棟廠房大面積滲漏水的發生，且自110年1月及113年4月照片所示（本院卷一第168、169頁），3年時間天花板膠片脫落，可證B棟廠房頂樓持續漏水，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原告請琥凱爾工程行以PU防水材修復屋頂，報價0000000元，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屋頂修繕費用0000000元（0000000×1.05＝0000000）(原證18)等情。經查，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三、原告主張: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規定，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按營業用稅率減半徵收。故房屋稅單中之「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屬於被告使用廠房之房屋稅(原證77)，該增額稅金應由被告依系爭租約第16條補貼給付。110年及109年「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分別為50097元（19326＋30771)、31665元（11961＋19704)，差額為18432元（00000－00000），扣除被告已返還8628元，被告仍有9804元尚未清償，依租賃契約第16條請求被告給付等情。經查，109年度之房屋稅補貼8628元已經自原告返還給被告之押租金中扣除，此有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民事簡易判決可稽，至於110年度房屋稅因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遷出，應無補貼原告之問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80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四、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水費1814元、電費40590元，
　　共42404元及自112年10月26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免為假執行。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十五、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54號
原      告  益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雄  
訴訟代理人  賴怡如  
被      告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維寬  
訴訟代理人  楊晴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萬貳仟肆佰零肆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百分之一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肆萬貳仟肆佰零肆元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
    文。原告起訴時係請求「被告應給付新台幣 (下同)000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聲明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爰准許原告為訴
    之變更。
二、原告主張：
　１被告公司為經營陶瓷業務，於86年間與原告簽立房屋租賃契
    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原告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路00
    巷000號之左側建物（下稱系爭租賃物）作為廠房使用，雙
    方至108年11月15日簽訂最後一期合約，押租金45萬元，租
    賃期限至109年12月31日止。被告於租賃期限屆至後，積欠
    原告租金、水電費及房屋稅，又擅自將廠房梁柱、窗戶、牆
    面、插座等原有設計拆除，又未經原告同意改建屋頂及增設
    廁所、煙囪、冷卻水塔等設施，於搬遷過程中又損毀廠房地
    面、屋頂、玻璃等多項結構，原告於109年12月22日寄發存
    證信函（原證2），要求被告於110年1月7日前回復原狀交還
    廠房。兩造於109年12月29日討論交屋細節，被告於109年12
    月30日9時30分同意將廠房回復原狀如原證三、四所示，然
    被告未於110年1月7日將廠房回復原狀，原告於110年1月11
    日再次寄發存證信函（原證5），請求被告履行交屋協議，
    被告置之不理，原告僅得訴請被告給付損害賠償。
　２民國86年中旬，被告法代之父帶被告法代前來承租工廠。原
    告工廠乃原告委託被告法代之父於60年初興建，原告法代與
    被告法代之父是好朋友，原告法代對被告法代之父有高度信
    任。當下出租範圍僅有A棟廠房1樓、防火巷、空地01、空地
    02、B棟廠房1樓前半段、B棟廠房2樓全部、遮雨涼棚(原證2
    4)，完全不包含B棟頂樓。當時B棟頂樓乃平台 (原證33)，
    設置目的為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器設備放置
    之用，從未作為廠房使用，不納入租賃範圍。原告因B棟廠
    房1樓後方自用，故同意將遮雨涼棚區出租予被告，並同意
    被告將遮雨涼棚改建為2層作為面積找補用。未料被告擅自
    將整個B棟廠房的頂樓以鐵皮封蓋。原告曾表示不同意，但
    被告以物料已訂，倘不給蓋就要原告賠償。原告不便當下撕
    破臉，但又不同意被告行為，是以日後續租之租賃契約皆註
    明合意出租範圍為650坪為無聲抗議。109年10月中旬，被告
    問原告「要幾百萬元承接他的工廠」。原告一頭霧水，工廠
    是原告的，怎麼還須向被告「承接買回」？被告之後提出8
    個月免租金(大約180萬元)，要原告承接被告增建或改建部
    分，尤以其擅自增建的B棟廠房頂樓鐵皮屋為主。被告持續
    表示若原告不同意此價碼，就要將鐵皮拆光，因為這些都是
    被告建蓋的，原告不願接受勒索，請被告依照合約回復原狀
    。被告開始質詢原告如何定義租賃物的「原狀」，並要求原
    告舉證。原告苦於沒有初始租賃的廠房照片，所以請被告依
    照建築藍圖為回復原狀之依據。109年12月14日，被告表明
    不再續租，但從未有任何搬遷動作。原告於109年12月15日
    列出幾項被告應回復原狀的大方向 (見原證66)。109年12月
    21日，原告訴訟代理人賴怡如從房仲處得知被告有86年廠房
    初始租賃照片，認為這些照片可做為「回復原狀」依據。但
    被告一直否認有初始租賃照片，被告法定代理人配偶詹玉貴
    甚至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賴怡如表示「增蓋的物件倘若還有用
    的就要拆走」。109年12月22日，諸多仲介提醒原告應避免
    不定期租賃關係成立，若被告未於109年12月31日以前搬遷
    ，原告還要發通知催告，令其限期搬遷。原告當日即寄發存
    證信函(原證2)，催促被告至少在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回復
    原狀。109年12月25日被告開始拆除廠房，廠房被拆得亂七
    八糟，期間被告一直口頭質詢「原狀」定義並要原告舉證。
    109年12月29日雙方會談，被告終於拿出86年廠房初始租賃
    照片(原證38)，雙方並達成①原告由賴怡如，被告由傅珮玲
    ，為租賃終止事宜之唯一授權代表，②以原證66及被告所提
    供86年初始租賃照片(原證38)為基礎，以回復86年初始租賃
    狀況為原則，並接受部分改建，例如辦公室、臥室、花圃等
    可以現況交還。③被告口頭承諾可於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回
    復原狀。109年12月30日原告依據109年12月29日會議提供原
    證三予被告。被告再次口頭承諾可於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
    回復原狀。109年12月31日，原告與訴外人勤龍塑膠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勤龍公司）簽訂租賃契約，以110年1月8日為
    租約起始日(原證9)。109年12月31日下午，被告代表傅珮玲
    詢問原告代表賴怡如針對原證3第1項遮雨涼棚的回復可否以
    當日狀況返還，因為遮雨涼棚要回復至2樓的高度不僅要很
    多費用，更會拖延返還租賃物的時間。原告代表賴怡如出於
    善意，同意遮雨涼棚以當日狀況返還，並再次提醒被告應盡
    速清理垃圾，雙方簽立原證4作為備忘錄，就是「1.1樓清空
    ，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00
    000000現況，不動不拆(三樓鐵屋已拆除)」。第3項的「其
    他」指的是遮雨棚，原告同意遮雨棚以00000000的現況點交
    ，雙方皆認知原證3、4為回復原狀之依據。110年1月6日，
    原告發現廠房室內漏水，口頭告知被告，請其解決問題。11
    0年1月7日，廠房仍未回復原狀，防火巷後段有垃圾廢土留
    置、B棟1樓有廢棄物、桶子等雜物、遮雨棚1樓有廢棄物、B
    棟2樓屋頂有廢棄物、未清除之煙囪，A棟有未清除之鐵架輕
    鋼架等(原證61照片)，被告亦不曾聯絡原告代表人賴怡如點
    交廠房。110年1月8日，勤龍公司準備入廠，發現有原證61
    照片所示之狀況，無法入廠，即無法辦理工廠登記證，故向
    原告要求免除1月份租金203326元。110年1月10日，被告法
    定代理人配偶詹玉貴前來原告辦公室，請求原告對於被告尚
    未完成回復原狀的部分不要對其提告。原告表示除非情不得
    已，不然不會輕易提告，但也希望被告依誠信原則，盡速依
    照約定回復原狀。110年1月11日，原告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
    ，催促被告依誠信原則，盡速依照約定回復原狀(原證5)。1
    10年1月18日，原告收到被告的存證信函，始知被告誆騙賴
    高佳美(原告法定代理人配偶)於110年1月7日簽立切結書(原
    證39)，該切結書記載「原告確認被告以110年1月7日完成所
    有和議內容，確認被告無任何延遲和議內容等違約之情事，
    被告最遲於110年1月10日前將防火巷、1、2、3樓廢棄物清
    運完畢，確認被告已於110年1月6日將1樓防火巷、2樓廢棄
    物全部清運完畢，雙方就本租賃契約確認即日起拋棄所有刑
    事、民事等訴訟權利」，並憑此切結書要求原告返還押金。
    110年1月7日，賴高佳美發覺被告詐騙她，跑去被告工廠理
    論，當日被告才將廠房鑰匙交由賴高佳美帶回。110年1月22
    日，原告經由新承租人告知電費分攤計算有誤，始知20多年
    來，被告溢收原告應分攤之電費0000000元，原告無奈提出
    不當得利之訴，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45號判決，確認被告
    溢收電費0000000元，並判決被告返還不當得利(見卷一第59
    頁)。110年2月4日原告收到被告以切結書為憑提起返還押租
    金之訴，案號為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事件，判決原告
    應給付被告44137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押金返還之訴係基於
    系爭租約第5條，於被告遷出返還廠房時退還，並不全然代
    表被告已完全履行其他租賃義務或無其他損害賠償義務。11
    0年2月17日原告提起請求確認切結書無效之訴，經本院確認
    訴外人賴高佳美於110年11月7日簽立之切結書對原告不生效
    力(原證40)。
　３被告根本未履行交屋及回復原狀之義務：
　⑴110年1月8日1樓廠房內部仍有眾多垃圾(原證67第7~8頁)，這
    些皆為被告拆遷過程所造成的垃圾。
　⑵110年1月9日照片顯示B棟及遮雨棚室內多處漏水(原證67第9
    頁)。
　⑶被告直至110年1月9日尚未遷出。直至110年4月6日原告僱工
    將煙囪拆除，在此之前被告設置之煙囪無權占用原告廠房，
    所以原告對被告請求之不當得利算至110年4月6日。　
　⑷110年1月10日廠房繼續漏水、1樓輕鋼架沒有全部清除完畢，
    甚至留有大片懸掛的鐵皮，原告根本無法準時交付廠房給下
    一位承租人勤龍公司。勤龍公司於110年1月29日自己僱工將
    輕鋼架清除，才能使用廠房。
　４因被告未於110年1月7日履行交屋與回復原狀義務，致原告受
    有下列損害：
　⑴A棟及B棟廠房之窗戶遭被告以磚塊封住，原告為了將磚塊清
    除回復原狀請廠商估價，需186690元，被告應賠償：
　　A棟、B棟廠房原有之窗戶，分別為6組及30組，被告擅自改
    建A棟、B棟廠房之窗戶，將原本的窗戶以磚塊封起(原證41)
    ，造成建物採光、通風不良。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規定
    ，依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應回復窗戶「應有」之狀態，包
    含拆除紅磚、搬運費82800元(原證42，編號01)、鷹架75000
    元(原證42，編號02)、磚塊拆除後補平修角20000元(原證42
    ，編號03)，總共含稅費用為186690元【(82800＋75000＋2000
    0）×1.05＝186690)。
　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A棟廠房改建成鐵皮屋頂加裝煙囪、冷
    卻水塔，原告收回租賃物後，拆除煙囪冷卻水塔，花費1785
    0元，被告應賠償：
　　依86年廠房空照圖及廠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所示，A
    棟廠房屋頂為石棉瓦太子樓，具防水、通風、排煙功能(見
    原證33、原證38），A棟及B棟廠房均無任何煙囪、冷卻水塔
    ，然依110年1月10日照片所示（原證43），被告未取得原告
    同意即將A棟廠房改建成鐵皮屋頂、加裝4隻煙囪及1台冷卻
    水塔，又從原證72可清晰看出原先用於擋水、排水的水泥排
    水槽，遭被告架上煙囪及鋼纜，水泥排水槽長期受煙囪及鋼
    纜搖晃拉扯，造成水泥排水槽碎裂，扳斷水泥槽，被告違反
    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以錯誤的
    使用方式造成建物損壞。煙囪的存在造成水泥排水槽持續崩
    裂損害，所以煙囪必須拆除，水塔本來是不存在的，也要拆
    除。原告已雇工將煙囪水塔拆除，拆除費用包含營業稅金共
    17850元【（5000＋12000)×1.05＝17850】(見原證44發票)，
    被告應賠償原告。
　⑶被告未清除防火巷內之廢土及垃圾，原告請人估價，清運費
    為52500元，被告應賠償：
　　110年1月4日拍攝防火巷之前段、後段，發現仍有眾多垃圾
    尚未清除(原證45照片)。110年1月10日拍攝之照片，顯示被
    告僅清理防火巷前段，對於防火巷後段長達25公尺卻仍留有
    眾多廢土垃圾未清除(原證46照片)，被告辯稱已經完成文件
    5回復原狀之內容，與事實不符。依系爭租約第17條規定，
    被告應回復防火巷應有之淨空狀態，並應給付清除費用5250
    0元（50000×1.05＝52500）(原證47估價單，編號06)。
　⑷未償還之水費1814元：
　　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
    被告應自行負擔。而被告於86年承租前，租賃廠房並無自來
    水供應。被告承租後，以原告名義向自來水公司申請自來水
    ，該自來水供應範圍只限被告使用，是以被告承租20多年來
    所有自來水費皆由被告全額繳納。訴外人現有承租者勤龍公
    司亦證實自來水僅供該承租廠房之範圍，為方便會計作帳原
    則，取得原告同意更改自來水用戶名稱(原證49)。原證73和
    原證10，顯示水表水號、用水地址一致，僅有用戶名稱改變
    ，證實原告所述屬實，即自來水全部供應被告租賃廠房區域
    ，所以即便當初的水費單用戶名稱為原告，但一直以來水費
    皆由被告全額繳納。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
    號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且於1
    12年12月22日開庭時，亦就水費部分不爭執（原證68）。自
    109年11月13日起至110年1月8日止，水費為1814元(原證10
    水費單)，由原告繳納，被告因此受有不當得利，故被告應
    給付原告水費1814元。
　⑸未償還之電費40590元：
　　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
    被告應自行負擔。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
    事件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被
    告自86年承租以來，雙方電費皆由被告統計、計算，並由被
    告提供電費計算單及電費分攤表給原告。台電公司每月出據
    上個月用電的電費繳費通知，電費由被告先行向台電公司全
    額繳納，而原告應負擔部分再從當月被告應付之租金扣除。
    110年1月之電費繳費通知單於110年1月由原告全額繳納，之
    後被告於110年1月21日傳真電費分攤表給原告，依據被告的
    計算(原證22)，被告應付40590元，原告應付14883元，而14
    883元含有被告所涉之不當得利6175元(原證28第14頁最後一
    行，第E、L欄)。是以，電費不當得利之訴雖經高等法院調
    解，但範圍不包含被告應付之40590元，被告應償還尚未結
    清之電費40590元。
　⑹被告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應給付不當得利705600元:
　　租賃契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之後被告無任何權利占有
    系爭租賃物。依租賃合約第17條，租賃期滿遷出時，被告所
    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棄物。按臺灣高等法院11
    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94號判決，指出「上訴人不得以其已交
    付系爭租賃物鑰匙，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
    將其留置之機具設備視為廢棄物處理為由，抗辯被上訴人不
    得請求其給付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未清除之
    留置物應視為無權占有租賃物，並應給付無權占有系爭租賃
    物之不當得利。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無權占有系爭租賃
    物(原證50)，110年1月8日起仍有留置設備包含但不限於A棟
    廠房的鐵架(原證51)、被告於租賃期間所設之煙囪及冷卻水
    塔(原證43)，直至110年4月6日(原證52)原告僱工拆除煙囪
    完畢。再者，租賃契約從未提供搬遷期，109年12月21日諸
    多仲介告知，除了要避免不定期租賃契約的發生外，倘若被
    告仍於109年12月31日之後未搬遷，還要發通知催告被告，
    令其限期搬遷，是以原告於109年12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予
    被告，催促被告搬離(原證2)。原告從未同意被告於租賃期
    滿後可無償繼續占有，在111年9月6日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
    594號開庭時，審判長甚至詢問原告就原告寄發存證信函(原
    證2)中所提到要求被告「搬遷不得遲於110年1月7日」，此7
    日租金是否要「撒米斯」給被告，原告很清楚表達從未免除
    被告該7日之租金(或無權占有之不當得利)，原告當時不諳
    法律用詞，一直以民間通俗用詞「租金」一詞統稱被告於該
    期間無權占有應支付之對價。「110年01月07日」此日期乃
    第一次出現在原告寄發給被告的存證信函(原證2)，用意在
    催告被告限期搬遷，若有雜物留置不搬，被告應支付無權占
    有之對價。再者，既然審判長如此詢問，足以代表被告自11
    0年1月1日起無任何權利占有租賃物，應給付相當對價。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
    年4月6日止無權占有之不當得利共705600元【(210000×3＋21
    0000×6/30）×1.05＝705600】。
　⑺被告未辦理藥證變更(藥商地址及藥廠地址皆未辦理遷出)，
    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
　　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長達10.5個月，
    一直無權將藥商販售執照登記於系爭地址並以此證銷售醫療
    器材（原證8），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
    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
    還不當得利19845元（1800元×10.5個月×1.05＝19845元）。
　⑻被告未辦理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證，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
    ：
　　原告依新北市經發局指導，辦理廢止被告工廠登記，直至11
    0年1月26日才得核准廢止(原證七)，則被告之工廠登記證自
    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26日止登記於系爭地址，參考新北
    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
    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1800元
    ×26日/31日×1.05＝1585元）。
　⑼原告損失自110年1月8日起至同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
　　被告應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6條規定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
    並於新址重新辦理工廠登記，即被告負有義務主動辦理廢止
    其在系爭地址之工廠登記。雖同一地址可辦理多家工廠登記
    ，然各家工廠須有「明確區隔及獨立出入口」。既勤龍公司
    承租範圍與被告工廠登記範圍一樣，在被告未辦理廢止登記
    以前，勤龍公司無法遵循「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辦理工廠
    登記，且勤龍公司亦證實工廠登記為其承租之必要條件(原
    證54)。被告未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造成原告無法對勤龍
    公司履行租賃契約，原告只得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廢止被告之
    工廠登記，並且等待被告工廠登記廢止生效後，勤龍公司始
    可辦理工廠登記。勤龍公司向原告要求免除110年1月租金作
    為無法履約之損害賠償，致原告損失自110年1月8日起至同
    年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
    767條之規定，被告應予賠償(計算式：250000元×24日/31日
    ×1.05＝203226元)。
　⑽被告應將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及牆簷回復原狀，費用為6615
    0元：
　　原告僅出租A棟廠房、A棟廠房前後空地01、空地02、防火巷
    、B棟廠房l樓前段、B棟廠房2樓、遮雨涼棚共約650坪，而B
    棟廠房頂樓乃是「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器設
    備放置」用途，從未作為出租標的或同意被告無償使用。B
    棟廠房頂樓從未出租，卻遭被告占用，被告應依民法第213
    條規定，將B棟廠房頂樓回復原狀。B棟廠房頂樓於86年開始
    出租時，原有完整女兒牆及牆簷，有空照圖及廠房於86年初
    始租賃狀況照片為證（原證33、原證38圖09~11），被告逕
    自將女兒牆拆除，在頂樓加蓋鐵皮屋，並在牆簷處增建廁所
    ，影響房屋結構安全性，致房屋無法承受鋼筋之重量，依照
    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
    告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任，女兒牆砌磚費用20000元、三支鐵
    柱用烤漆板包住共18000元、被告在屋頂設置蹲式廁所馬桶
    下面要用混凝土墊高基礎，需要把混凝土打除，清運費2500
    0元，乘以1.05，共為66150元【（20000＋18000＋25000）×1.
    05＝66150】（原證47編號02、03、04）。
　⑾被告未將B棟廠房頂樓之柱面基座清除，清除基座費用為1102
    5元：
　　廠房於86年初始出租時，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毫無任何鐵
    柱(原證38圖09)。被告擅自增建鐵皮，在原告原本設置的水
    泥柱上面搭建鋼柱，被告拆除屋頂的鐵皮屋，只有把鋼柱切
    斷，仍有一部分的鋼柱留在水泥柱裡面，並未清除留在水泥
    柱裡的鋼柱(原證56)，被告應將鋼柱的螺絲拿起來，然後水
    泥基座有洞再把洞補起來，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依照
    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
    告應負擔清除鋼樑費用11025元（10500×1.05＝11025）。
　⑿被告應將B棟廠房頂樓之排水系統回復原狀，回復原狀費用為
    35407元：
　　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B棟廠房頂
    樓空曠無建物，排水系統亦安排妥當。然被告無權占用B棟
    廠房頂樓並擅改原本排水系統，甚至封死排水線路，造成B
    棟廠房頂樓積水(原證57)。原告必須將女兒牆封死的水洞打
    洞，將積水排出去，買鑽頭矽利康還有水電材料6490元(869
    ＋1974＋3150＋497)，又請師傅配置頂樓排水管路花28917元，
    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
    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
    排水系統回復原狀費用35407元（869＋1974＋3150＋497＋28917
    ＝35407）（原證58）。
　⒀被告無權占有B棟廠房頂樓，應將防水工程回復原狀，回復原
    狀費用為0000000元：
　　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一樣狀況
    ，B棟廠房頂樓從未發生漏水狀況。109年12月27日被告開始
    搬遷後，B棟廠房頂樓陸續發生漏水事件，且B棟廠房漏水狀
    況並非集中於某一區，而是全面性多處漏水(原證59)。於60
    幾年建築之租賃物，屋頂從未設計提供工程車於屋頂行駛。
    被告自己曾表示在拆除前曾請承包商查看建物，發現水泥脫
    落且鋼筋裸露，被告不但不通知原告，反而放任工程車於B
    棟廠房頂樓行駛(原證60)，明顯有刻意損毀嫌疑，否則不應
    造成B棟廠房大面積滲漏水的發生，且自110年1月及113年4
    月照片所示（本院卷一第168、169頁），3年時間天花板膠
    片脫落，可證B棟廠房頂樓持續漏水，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
    條、第11條規定，原告請琥凱爾工程行以PU防水材修復屋頂
    ，報價0000000元，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
    、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屋頂修繕費用000000
    0元（0000000×1.05＝0000000）(原證18)。
　⒁房屋稅9804元：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規定，合法登記之工廠供
    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按營業用稅率減半徵收
    。故房屋稅單中之「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屬於被告
    使用廠房之房屋稅(原證77)，該增額稅金應由被告依系爭租
    約第16條補貼給付。110年及109年「非住家、營業」部分之
    房屋稅分別為50097元（19326＋30771)、31665元（11961＋19
    704)，差額為18432元（00000－00000），扣除被告已返還86
    28元，被告仍有9804元尚未清償，依租賃契約第16條請求被
    告給付。
　　以上⑴至⒁共計0000000元。
　５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0號之廠房為原告所有，原告
    於86年間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被告，作為經營窯業使用。雙
    方於108年11月15日簽立最後一期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限
    至109年12月31日。起初，原告雖於109年12月30日提出如原
    證3文件四所示之返還條件，然前揭條件僅係原告片面主張
    ，未獲被告同意。鑑於租賃時間久遠，雙方經討論後，於10
    9年12月31日約定，由被告將1樓及車庫清空後，將系爭租賃
    物現況返還與原告（原證4文件五）即可，並給予被告一定
    搬遷期間，請被告於110年1月7日前搬離（原證2）。被告亦
    依約清空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原告亦於110年1
    月8日將系爭租賃物出租予訴外人勤龍公司，是被告於租約
    終止時，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並無任何違約情事存在。
    前情業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被證1、被證4），而有爭點效
    之適用。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經查，依兩
    造所簽訂被上訴人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約定就雙方點交之項
    目，合意為『1.1F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清空。2.
    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2020/12/31現況，不動/不拆（三FL
    鐵屋已拆除）』，而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照片（見原審
    卷第143頁至149頁），被上訴人確實已經清空系爭廠房1樓
    、車庫，其餘部分則保持與109年12月31日相同之狀況。又
    兩造就系爭廠房於110年1月8日已租給勤龍公司乙節不爭執
    ，復經證人即勤龍公司陳祐燊到庭作證稱：109年11月底決
    定承租系爭廠房，承租前仲介有帶我們進去看過幾次，也有
    問過上訴人承租範圍及使用設備，進去看的時候，我們要看
    的是高度、格局及地面是否適合，現有租客設備我們認為不
    需要，我們看了之後認為符合要求，所以決定承租，且在1
    月初即已申裝水電設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1頁至142頁）
    ，是依證人陳祐燊所述，可知勤龍公司在承租系爭廠房前即
    已到現場評估，認系爭廠房符合需求始決定承租，並於110
    年1月初申裝水電，是可證被上訴人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7日
    將系爭廠房交還給上訴人，並盡雙方約定之點交義務乙情，
    尚屬可信。至上訴人上訴主張：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之條
    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所
    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惟查
    ，本件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見原審卷第45頁至55頁），並
    未如同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有雙方代表簽名確認，上訴人
    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說明兩造約定系爭廠房之點交義務包含文
    件4，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被證4、本院111
    年度簡上字第539號民事判決書第4頁）。 原告雖一再主張
    兩造約定應依原證3文件四約定返還云云。惟查，文件四為
    原告個人片面製作，且時間為109年12月30日，為兩造達成
    原證4文件五返還協議即109年12月31日前一天，反而可證明
    文件四為109年12月30日原告片面提出之要求，經討論後，
    雙方最終於翌日即109年12月31日達成如文件五所示之協議
    。抑且，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均無從證明兩造間確有達成
    如文件四所示之協議，且前開爭點亦經本院二個審級判決認
    定在案（被證1、被證4），應有爭點效之適用，不容原告復
    於本案訴訟中為相反之主張。
　２被告於租約終止時，既已依約（即文件五）返還系爭租賃物
    ，並無任何違約情事存在，則無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問題，
    茲就原告請求項目，分述如下：
　⑴工廠登記、藥商登記未遷出部分：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
    責任。工廠廢止登記申請者非以被告為限，原告或原告之新
    承租人均得單獨主動申辦。且原告亦於110年1月5日就被告
    所營事業申辦廢止工廠登記，而於110年1月26日經新北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核准在案。是以，縱然被告工廠地址變更流程
    尚未完成，亦未造成原告任何損害，且無礙於原告已實際占
    有、使用系爭租賃物。況，新承租人勤龍公司於被告依約返
    還系爭租賃物後翌日即110年1月8日即開始租用，益證工廠
    廢止登記程序無影響原告或新承租人之權利。原告就前開請
    求於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主張，
    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另本院
    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
    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
    可證、藥商登記』乙節，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139頁）。然查，系爭租約內容全然未有遷出相關
    登記之約定，被上訴人縱使有未遷出相關登記之行為，亦難
    認此為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即押租金所擔保之
    債務係因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不履行，並非任何上訴人對被
    上訴人之請求皆為押租金之擔保範圍），又被上訴人既已將
    系爭廠房依雙方之約定交還給上訴人，則上訴人與勤龍公司
    間之租賃契約如何約定，抑或上訴人允諾給予勤龍公司之租
    金優惠，均與被上訴人無關…」（被證4所示111年度簡上字
    第539號判決書第6頁）可稽。
　⑵110年1月1日至同年月7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49790元：
　　原告於另案中已對被告提出相同主張，並經本院駁回在案（
    被證1、被證4），此有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判決認定
    「被告雖然主張本件租約的到期日為109年12月31日，則原
    告既然於110年1月7日始遷出，被告應給付此開期間的租金4
    9,790元等語(本院卷第373頁)，然被告於本院111年9月6日
    的言詞辯論陳稱:兩造之前是合意原告最後遷出日期是110年
    1月7日，當時我們的確沒跟原告講明這期間也要算租金等語
    (本院卷第462-463頁)，基此，被告既然未就此開期間的租
    金應否給付、租金金額為何等重要事項與原告達成合意，則
    難認原告有此開期間的租金給付義務。」（被證1所示判決
    第5頁至第6頁）可佐。故認原告主張無據且無理由。
　⑶租金（損害賠償）203226元：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
    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亦於被告搬離翌日
    即110年1月8日，旋即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勤龍公司，自出
    租日起，系爭租賃物即屬勤龍公司得實際管領使用範圍，何
    來損失之有，益證原告之主張無理由。又依一般社會通念，
    承租房屋時，通常會給予一定期間之免給付租金搬遷、裝潢
    期，原告給予勤龍公司一定期間免予租金之裝潢期亦屬合理
    ，況原告與勤龍公司間之約定，屬二者間同意協商之結果，
    與被告無涉，原告藉此要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實無理由
    。原告就前開請求於本院另案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請求返
    還租金事件中主張（被證1第5頁），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
    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
　⑷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欠繳的水費1814元：
　　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而1
    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之水費繳納通知單乃110年1月2
    7日以後方結算寄出，非被告惡意不予繳納，故被告於另案
    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審理時即表示願意負擔，同意由
    原告應返還與被告之押租金中扣抵。原告明知上情，卻復於
    本案另行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不應准許。
　⑸109年12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欠繳的電費：
　　原告於另案對被告請求給付電費案件中，請求範圍業已包含
    109年12月之電費，且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被證8）。而該
    案上訴至二審時，兩造業已達成和解（被證9）。依民事訴
    訟法第380條第1項、同法第400條第1項為既判力所及，原告
    不得復於本案重複請求。
　⑹欠繳的房屋稅增加部分：
　　依系爭租約所示，租賃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而依系爭租約第16條之約定，被告同意負擔因而增加之房
    屋稅，因而增加之房屋稅為8628元，被告同意自原告應返還
    與被告之押租金中扣抵。前情業經本院另案判決認定「㈣、
    關於本件租約屆滿後，押租金部分除應該扣除原告應依照本
    件租約第16條補貼被告的房屋稅費(8,628元)外，尚難認原
    告還有其他債務不履行情事而對被告負有債務，被告可請求
    返還押租金44萬1,372元。本件租約第16條規定:「本件租屋
    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
    加部分，應由乙方(指原告)負責補貼。乙方決不異議。」，
    依照上開約定可知，由於原告租賃本件廠房，可能導致被告
    的納稅數額增加，原告因此負有補貼的義務，考量到本件租
    約的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則房屋稅因原告
    租賃增加的數額，應以本件租約期滿後的本件廠房稅單(即1
    10年房屋稅單，本院卷第446頁)所顯示的數額2萬392元、3
    萬4,519元，扣除前一年度的房屋稅單所顯示的數額即2萬5,
    492元、2萬791元為準，經計算後差額為8,628元，此即為原
    告依照本件租約應該補貼被告的房屋稅費」在案（被證1第4
    頁）。原告明知上情，卻復於本案另行起訴請求，而有重複
    請求，不應准許。
　⑺復原（Ｂ棟柱子8支）、女兒牆、柱面、樓頂被打洞，穿透2樓
    （原證14）、窗戶及牆面（功能性回復）（原證15）、Ａ棟
    及廠區地面破壞、Ｂ棟坑洞填補（損害回復）（原證16）、Ｂ
    棟屋頂排水（功能性回復）（原證17）、Ａ棟（靠近防火巷
    ）玻璃破損（功能性回復）（原證14）、工程車輾
　　壓Ｂ棟屋頂，造成漏水（損害回復）（原證18）、Ａ棟漏水且
    排風受阻（功能性回復）（原證19）、Ａ棟防火巷清運（原
    證14）、變壓器恢復（原證20）：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與原告，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
    害賠償責任。原告不能以其事後因應具體需求而另行整理系
    爭租賃物所生之花費，翻異前詞，再行回推被告未依雙方約
    定之項目返還系爭租賃物，而要求被告負擔任何費用。甚且
    ，原告所提出原證14至原證20均係估價單或請款單，無從證
    明原告確有此支出。退步言之，縱原告確有前開支出，由原
    告業於110年1月8日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勤龍公司觀之，前
    開費用合理推斷乃原告因應新租客勤龍公司之要求而裝設，
    實與被告無涉，益證原告要求被告負擔前開費用無理由
　　。原告就前開請求於另案中主張（被證1第2頁、第5頁），
　　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
　３原告請求回復原狀部分，非但無據且無理由，另案本院111年
    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依國內房屋租賃之實務，固習
    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回
    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然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
    特別之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
    ，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
    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
    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
    。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
    設施，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
    物之『原有』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
    。系爭租約第11條：『乙方（即被上訴人）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
    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因自然之損
    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即上訴人）負責修理。』（見原
    卷第39頁至41頁），從而，可知被上訴人僅就因其故意、過
    失使用管理維護不當所致之房屋毀損負損害賠償責任，如為
    自然耗損之損害，則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已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廠房有堆積垃圾、窗
    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等情形乃被
    上訴人所造成，即應由主張此等利已事實之上訴人負舉證責
    任。惟查，證人陳祐燊雖到庭證稱：地面上內外都有很多垃
    圾，窗戶有破損，地面不平整，現場有很多輕鋼架沒有拆除
    ，有影響到我們廠房的使用。只要豪大雨在廚房、辦公室、
    內部居住區域都有漏水，廠房內部鐵皮部分還是有些微漏水
    。當時有請上訴人修復再交給我們使用，但是窗戶很老舊，
    上訴人無法整片修復，上訴人有同意我們使用簡易的壓克力
    板先擋住漏水。一樓廠房出入口我們一開始看到是鐵捲門不
    見，鐵捲門是我們自己請人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至1
    41頁）。惟證人陳祐燊所言雖能證明系爭廠房於證人承租時
    有垃圾堆積、窗戶破損二地面不平整、及有漏水之情形，然
    此究為被上訴人故意或過失所致，抑或是自然耗損之損害而
    應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則尚有疑…」（參被證4所示判決書
    第5頁至第6頁），亦可證原告主張無理由。是被告確已依約
    返還系爭租賃物，原告事後翻異前詞，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實無理由。
　４退步言之，縱認原告得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否認之）
    ，依民法第456條規定，其請求權業已罹於2年時效。系爭租
    約於109年12月31日屆期，兩造約定被告應於110年1月7日前
    搬離，被告亦依約清空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已
    如前述。原告於112年10月間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越2年時
    效，其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原告雖主張其於本院111年度
    簡上字第539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業已提出與本案相同損
    害賠償主張，而無消滅時效云云。然查，原告於上開案件審
    理時，雖曾提出反訴，然嗣後又表示不提出反訴（被證5筆
    錄第2頁），且其反訴因程序不合法，而於112年12月11日遭
    本院駁回（被證6），原告於112年12月22日該案件進行準備
    程序時明確表示「我在本案沒有要主張抵銷，只是請求駁回
    被上訴人一審之訴，原本主張抵銷的金額是要在另案【即本
    件訴訟】主張」（被證7筆錄第7頁）。是以，兩造間系爭租
    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請求權時效應自該時點起算2年，
    而原告遲至112年10月方提起本件訴訟，顯已罹於請求權時
    效甚明。即便原告改以回復原狀主張相同事實，被告業已依
    約（即文件五）返還系爭租賃物，則無於嗣後再生任何回復
    原狀問題，前情業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參被證1、被證4）
    ，而有爭點效之適用。故認原告嗣後再度要求被告回復原狀
    ，實屬無據且無理由。甚且，被告約自86年間即向原告承租
    系爭租賃物，租賃系爭租賃物，即便有過去曾拍攝照片，亦
    無從確認拍攝時間、地點為何，且照片僅片面擷取，無從窺
    知全貌，自不得作為主張與判斷之依據。
　５原告雖提出諸多估計單等單據，主張被告應對其負損害賠償
    責任，然原告自始未能就其主張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狀態為
    何負舉證責任。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
    ，原告卻於書狀中誣指被告未依約返還，原告所提照片無從
    判斷何時、何地拍攝，實無從證明原告主張。試舉例而言，
    原告113年7月8日民事起訴狀（03）第9頁所列110年1月4日
    拍攝防火巷未清理照片、民事陳報狀（05）所附原證45所示
    照片，主張被告未清理云云，惟由被告110年1月5日所拍攝
    未清理前及110年1月6日所拍攝已清理照片（被證10），可
    清楚看出，被告早已清除完畢，並依約交還系爭租賃物，然
    原告卻提出110年1月4日未清理之照片，試圖蒙騙法院，誣
    指被告未清除。另原告歷次提出其修繕支出所花費之單據，
    計算金額均額外加計營業稅，惟就該修繕支出，原告應非營
    收單位，而無繳納營業稅之必要，故無必要額外於單據金額
    外加營業稅。
　６抑且，原告身為出租人，於租賃期間本即負有使租賃物合於
    契約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無論於被告承租期間，抑或11
    0年1月8日以後之新承租客，原告均負有維持系爭租賃物合
    於使用之狀態。今被告業於110年1月7日依約將系爭租賃物
    返還與原告無誤，原告卻將其因應新租客之要求所為之任何
    費用，全數以損害賠償為由要求被告負擔，原告所述非但與
    事實不符，且無理由。原告無視於業經被證1、被證4、被證
    8、被證9所示經判決認定之事實，一再以其應新租客之要求
    所為之任何調整花費，主張均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
    依民法第423條及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22號民事判決、最
    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979號民事判決之意旨，提供合於租約
    使用之系爭租賃物給新租客，本即為原告應負之出租人義務
    ，今原告以損害賠償為由，要求被告負擔該費用，實無依據
    ，且無理由。
　７就原證6、9、10、11、14至17、19、33、34、37、41至47、5
    0、51、52、55至61、67、72、74、76，爭執形式上真正。
　８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按出租人就租賃物所受損害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承租
    人之償還費用請求權及工作物取回權，均因2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前項期間，於出租人，自受租賃物返還時起算。於承
    租人，自租賃關係終止時起算，民法第456條第1項、第2項
    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使前開各項法律關係得以
    從速確定。又依民法第455條規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
    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
    返還出租人。參酌同法第431條第2項承租人取回工作物時，
    應回復租賃物之原狀規定之意旨，承租人所返還之租賃物，
    除自然耗損外，應為租賃物之原狀。而出租人已受租賃物之
    返還，因未回復原狀受有損害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與
    承租人依民法第431條第1項之償還費用請求權及工作物取回
    權，目的均在使承租人返還之租賃物符合出租人交付時之原
    狀，自亦有從速確定之必要，故民法第456條第1項所稱出租
    人就租賃物所受損害，應包括其為回復租賃物之原狀而支出
    費用之損害，其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應適用該條關於
    2年消滅時效暨起算期間之規定。原告主張:⑴A棟及B棟廠房
    窗戶遭被告以磚塊封住，原告為了將磚塊清除回復原狀請廠
    商估價，需186690元，請被告賠償，及⑵被告擅將A棟改成鐵
    皮屋頂，設置煙囪、冷卻水塔，原告自行雇工拆除，費用為
    17850元，請被告賠償，及⑶被告未清除防火巷內之廢土及垃
    圾，原告請人估價，清運費為52500元，請被告賠償等情，
    以上請求均屬位於租賃範圍內之受損，依據原告陳述:原告
    公司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於110年1月7日向被告拿回廠房鑰匙
    ，及參酌原告與訴外人勤龍公司訂立之租約係自110年1月8
    日開始，堪認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原告對被
    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456條第2項規定，應
    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
    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
　　故原告此三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主張: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被告欠繳的水費181
    4元，請求被告給付等情。經查，被告對於上開水費之金額
    不予爭執，僅辯稱被告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返還押
    租金事件審理時已表示願意給付同意自原告應返還之押租金
    扣抵等語，惟查，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返還押租金事
    件並未扣除水費1814元，故原告於本件並無重複請求之問題
    ，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水費181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又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
    繳納之稅捐，被告應自行負擔。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
    簡上字第539號事件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
    (原證48)。被告自86年承租以來，雙方電費皆由被告統計、
    計算，並由被告提供電費計算單及電費分攤表給原告。台電
    公司每月出據上個月用電的電費繳費通知，電費由被告先行
    向台電公司全額繳納，而原告應負擔部分再從當月被告應付
    之租金扣除。110年1月之電費繳費通知單於110年1月由原告
    全額繳納，之後被告於110年1月21日傳真電費分攤表給原告
    ，依據被告的計算(原證22)，被告應付40590元，原告應付1
    4883元，而14883元含有被告所涉之不當得利6175元(原證28
    第14頁最後一行，第E、L欄)。是以，電費不當得利之訴雖
    經高等法院調解，但範圍不包含被告應付之40590元，被告
    應償還尚未結清之電費40590元等情。經查，依據原證22計
    算表，110年1月份原告應分攤14883元，被告應分攤40590元
    ，此40590元為被告本應給付給原告之款項，不屬於被告溢
    收原告電費不當得利之範圍，亦即無被告所辯40590元業經
    臺灣高等法院調解，不能重複請求之問題。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40590元電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原告主張: ⑹兩造租賃契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之後被
　　告無任何權利占有系爭租賃物。依租賃合約第17條，租賃期
　　滿遷出時，被告所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棄物。
 　 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94號判決，指出「上
　　訴人不得以其已交付系爭租賃物鑰匙，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租
　　約第9條第2項約定將其留置之機具設備視為廢棄物處理為由
　　，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給付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
　　」，被告未清除之留置物應視為無權占有租賃物，並應給付
　　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
　　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原證50)，110年1月8日起仍有留置設
　　備包含但不限於A棟廠房的鐵架(原證51)、被告於租賃期間
　　所設之煙囪及冷卻水塔(原證43)，直至110年4月6日(原證5
　　2)原告僱工拆除煙囪完畢。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給
　　付原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無權占有之不當得
　　利共705600元【(210000×3＋210000×6/30）×1.05＝705600
　　 】等情。經查，依兩造契約第17條約定「租賃期滿遷出時
　　，乙方所有任何傢俬雜物等，若有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物
　　論，任憑甲方處理，乙方絕不異議」，故被告遷出所留下的
　　鐵架、煙囪、冷卻水塔依據契約第17條約定，應視作廢棄物
　　，原告可自行清除，再對被告請求清除費用，而非主張被告
　　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返還705600元之不當得利，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主張: ⑺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長
　　達10.5個月，一直無權將藥商販售執照登記於系爭地址並以
    此證銷售醫療器材（原證8），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
    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
    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1800元×10.5個月×1.05＝
    19845元）等情，經查，被告已遷出系爭廠房，故原先登記
    於系爭廠房地址之藥商販售執照，被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變
    更登記，俾與實際地址相符，然被告未為變更地址登記，係
    影響主管機關對藥商管理之正確性，被告不會因此獲得利益
    ，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利益，並無依據。
    另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之支
    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67條
    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
八、原告主張：被告未辦理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證，原告依新北
    市經發局指導，辦理廢止被告工廠登記，直至110年1月26日
    才得核准廢止(原證七)，則被告之工廠登記證自110年1月1
    日起至同年月26日止登記於系爭地址，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
    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
    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1800元×26日/31日
    ×1.05＝1585元）等情。經查，被告已搬出系爭廠房，未向主
    管機關辦理廢止工廠登記，固有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然難
    謂被告因此獲得何利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被告請求
    返還利益，並無依據。另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
    有權人對於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
    主張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原告另主
    張：被告未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造成原告無法對勤龍公司
    履行租賃契約，原告只得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廢止被告之工廠
    登記，並且等待被告工廠登記廢止生效後，勤龍公司始可辦
    理工廠登記。勤龍公司向原告要求免除110年1月租金作為無
    法履約之損害賠償，致原告損失110年1月8日起至同年月31
    日止之租金203226元，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
    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計算式：250000元×24日/31日×1.05
    ＝203226元)等情。經查，工廠廢止登記申請者非以被告為限
    ，原告為土地所有權人亦得主動申辦。工廠廢止登記處理期
    間通常在六個工作天左右(見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台網
    頁)，縱然被告工廠廢止登記流程尚未完成，但無礙於原告
    已實際占有、使用系爭租賃物，且交予新承租人勤龍公司使
    用，而勤龍公司之所以向原告請求免除第一個月租，係因為
    租賃物於110年1月8日仍陷於一片混亂，廠區內地面坑坑洞
    洞，甚者有開挖之渠道，致使勤龍公司之機具無法安置，只
    得等待原告將地面修繕鋪平。又屋頂留有天花板固定鋼架，
    及鐵皮夾層，造成勤龍公司必須先進行拆除工程，才能安裝
    機具。且安裝機具的廠區的窗戶多處玻璃破損，亦有多處窗
    戶被封死，為避免雨水潑進廠房，勤龍公司只得以木板封住
    窗戶以免機具受損，因而勤龍公司向原告請求免除第一個月
    租(見卷一第347頁聲明書)，由此可見，原告免除勤龍公司
    第一個月租金並非為了彌補承租人因等待工廠廢止登記與重
    辦工廠登記所受損害，而係租賃物尚有多處須修補不利使用
    。是原告以被告未辦理工廠廢止登記為由，請求被告賠償一
    個月租金損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依民法第182
    條規定請求賠償，惟查原告稱其損失租金，並非由被告
　　取得租金，何來由被告返還租金之不當得利，自無民法第18
    2條之適用。又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
    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
    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據。至於民法第213條所規
    定，係損害賠償之方法，並非請求權依據，原告亦不得據此
    請求被告賠償。 
九、原告主張:原告僅出租A棟廠房、A棟廠房前後空地01、空地0
    2、防火巷、B棟廠房l樓前段、B棟廠房2樓、遮雨涼棚共約6
    50坪，而B棟廠房頂樓乃是「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
    線或電器設備放置」用途，從未作為出租標的或同意被告無
    償使用。B棟廠房頂樓從未出租，卻遭被告占用，被告應依
    民法第213條規定，將B棟廠房頂樓回復原狀。B棟廠房頂樓
    於86年開始出租時，原有完整女兒牆及牆簷，有空照圖及廠
    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為證（原證33、原證38圖09~11
    ），被告逕自將女兒牆拆除，在頂樓加蓋鐵皮屋，並在牆簷
    處增建廁所，影響房屋結構安全性，致房屋無法承受鋼筋之
    重量，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
    條規定，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任，女兒牆砌磚費用20000
    元、三支鐵柱用烤漆板包住共18000元、被告在屋頂設置蹲
    式廁所馬桶下面要用混凝土墊高基礎，需要把混凝土打除，
    混凝土清運費25000元，乘以1.05，共為66150元【（20000＋
    18000＋25000）×1.05＝66150】（原證47編號02、03、04）等
    情。經查，就原告所主張B棟頂樓女兒牆被拆除，或在頂樓
    增建廁所，基於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
    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女兒牆本為租賃物之一部，增建
    之廁所因動產附合成為不動產之一部份，原告取回租賃物之
    同時，就可以針對女兒牆被拆除及敲除增建廁所所生之損害
    ，對被告請求賠償。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
    對被告就租賃物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
    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
    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
    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原告主張:廠房於86年初始出租時，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毫
    無任何鐵柱(原證38圖09)。被告擅自增建鐵皮，在原告原本
    設置的水泥柱上面搭建鋼柱，被告拆除屋頂的鐵皮屋，只有
    把鋼柱切斷，仍有一部分的鋼柱留在水泥柱裡面，並未清除
    留在水泥柱裡的鋼柱(原證56)，被告應將鋼柱的螺絲拿起來
    ，然後水泥基座有洞再把洞補起來，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
    條，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
    規定，被告應負擔清除鋼樑費用11025元（10500×1.05＝1102
    5）等情。原告主張被損害係原先已設置之水泥柱，被告應
    將留在水泥柱內之鋼條螺絲取出來，經查，該水泥柱屬於不
    動產之一部分，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
    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
    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
    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一、原告主張：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
    持B棟廠房頂樓空曠無建物，排水系統亦安排妥當。然被告
    無權占用B棟廠房頂樓並擅改原本排水系統，甚至封死排水
    線路，造成B棟廠房頂樓積水(原證57)。原告必須將女兒牆
    封死的水洞打洞，將積水排出去，買鑽頭矽利康還有水電材
    料6490元(869＋1974＋3150＋497)，又請師傅配置頂樓排水管
    路花28917元，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依照
    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
    ，被告應負擔排水系統回復原狀費用35407元（869＋1974＋31
    50＋497＋28917＝35407）（原證58）等情。經查，Ｂ棟廠房頂
    樓自屬於廠房之一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擅改頂樓之排水系統
    ，並封死排水線路造成頂樓積水，此亦屬於租賃物受損害，
    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
    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
    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
    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十二、原告主張：Ｂ棟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
    ，皆保持一樣狀況，B棟廠房頂樓從未發生漏水狀況。109年
    12月27日被告開始搬遷後，B棟廠房頂樓陸續發生漏水事件
    ，且B棟廠房漏水狀況並非集中於某一區，而是全面性多處
    漏水(原證59)。於60幾年建築之租賃物，屋頂從未設計提供
    工程車於屋頂行駛。被告自己曾表示在拆除前曾請承包商查
    看建物，發現水泥脫落且鋼筋裸露，被告不但不通知原告，
    反而放任工程車於B棟廠房頂樓行駛(原證60)，明顯有刻意
    損毀嫌疑，否則不應造成B棟廠房大面積滲漏水的發生，且
    自110年1月及113年4月照片所示（本院卷一第168、169頁）
    ，3年時間天花板膠片脫落，可證B棟廠房頂樓持續漏水，被
    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原告請琥凱爾工程行
    以PU防水材修復屋頂，報價0000000元，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
    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
    屋頂修繕費用0000000元（0000000×1.05＝0000000）(原證18
    )等情。經查，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
    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
    ，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
    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三、原告主張: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規定，合法
    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按營業用
    稅率減半徵收。故房屋稅單中之「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
    屋稅屬於被告使用廠房之房屋稅(原證77)，該增額稅金應由
    被告依系爭租約第16條補貼給付。110年及109年「非住家、
    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分別為50097元（19326＋30771)、31665
    元（11961＋19704)，差額為18432元（00000－00000），扣除
    被告已返還8628元，被告仍有9804元尚未清償，依租賃契約
    第16條請求被告給付等情。經查，109年度之房屋稅補貼862
    8元已經自原告返還給被告之押租金中扣除，此有本院110年
    度板簡字第594號民事簡易判決可稽，至於110年度房屋稅因
    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遷出，應無補貼原告之問題，原告請
    求被告給付980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四、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水費1814元、電費40590元，
　　共42404元及自112年10月26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
    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免為假執行。原
    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十五、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54號
原      告  益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雄  
訴訟代理人  賴怡如  
被      告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維寬  
訴訟代理人  楊晴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萬貳仟肆佰零肆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百分之一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肆萬貳仟肆佰零肆元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係請求「被告應給付新台幣 (下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爰准許原告為訴之變更。
二、原告主張：
　１被告公司為經營陶瓷業務，於86年間與原告簽立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原告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路00巷000號之左側建物（下稱系爭租賃物）作為廠房使用，雙方至108年11月15日簽訂最後一期合約，押租金45萬元，租賃期限至109年12月31日止。被告於租賃期限屆至後，積欠原告租金、水電費及房屋稅，又擅自將廠房梁柱、窗戶、牆面、插座等原有設計拆除，又未經原告同意改建屋頂及增設廁所、煙囪、冷卻水塔等設施，於搬遷過程中又損毀廠房地面、屋頂、玻璃等多項結構，原告於109年12月22日寄發存證信函（原證2），要求被告於110年1月7日前回復原狀交還廠房。兩造於109年12月29日討論交屋細節，被告於109年12月30日9時30分同意將廠房回復原狀如原證三、四所示，然被告未於110年1月7日將廠房回復原狀，原告於110年1月11日再次寄發存證信函（原證5），請求被告履行交屋協議，被告置之不理，原告僅得訴請被告給付損害賠償。
　２民國86年中旬，被告法代之父帶被告法代前來承租工廠。原告工廠乃原告委託被告法代之父於60年初興建，原告法代與被告法代之父是好朋友，原告法代對被告法代之父有高度信任。當下出租範圍僅有A棟廠房1樓、防火巷、空地01、空地02、B棟廠房1樓前半段、B棟廠房2樓全部、遮雨涼棚(原證24)，完全不包含B棟頂樓。當時B棟頂樓乃平台 (原證33)，設置目的為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器設備放置之用，從未作為廠房使用，不納入租賃範圍。原告因B棟廠房1樓後方自用，故同意將遮雨涼棚區出租予被告，並同意被告將遮雨涼棚改建為2層作為面積找補用。未料被告擅自將整個B棟廠房的頂樓以鐵皮封蓋。原告曾表示不同意，但被告以物料已訂，倘不給蓋就要原告賠償。原告不便當下撕破臉，但又不同意被告行為，是以日後續租之租賃契約皆註明合意出租範圍為650坪為無聲抗議。109年10月中旬，被告問原告「要幾百萬元承接他的工廠」。原告一頭霧水，工廠是原告的，怎麼還須向被告「承接買回」？被告之後提出8個月免租金(大約180萬元)，要原告承接被告增建或改建部分，尤以其擅自增建的B棟廠房頂樓鐵皮屋為主。被告持續表示若原告不同意此價碼，就要將鐵皮拆光，因為這些都是被告建蓋的，原告不願接受勒索，請被告依照合約回復原狀。被告開始質詢原告如何定義租賃物的「原狀」，並要求原告舉證。原告苦於沒有初始租賃的廠房照片，所以請被告依照建築藍圖為回復原狀之依據。109年12月14日，被告表明不再續租，但從未有任何搬遷動作。原告於109年12月15日列出幾項被告應回復原狀的大方向 (見原證66)。109年12月21日，原告訴訟代理人賴怡如從房仲處得知被告有86年廠房初始租賃照片，認為這些照片可做為「回復原狀」依據。但被告一直否認有初始租賃照片，被告法定代理人配偶詹玉貴甚至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賴怡如表示「增蓋的物件倘若還有用的就要拆走」。109年12月22日，諸多仲介提醒原告應避免不定期租賃關係成立，若被告未於109年12月31日以前搬遷，原告還要發通知催告，令其限期搬遷。原告當日即寄發存證信函(原證2)，催促被告至少在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回復原狀。109年12月25日被告開始拆除廠房，廠房被拆得亂七八糟，期間被告一直口頭質詢「原狀」定義並要原告舉證。109年12月29日雙方會談，被告終於拿出86年廠房初始租賃照片(原證38)，雙方並達成①原告由賴怡如，被告由傅珮玲，為租賃終止事宜之唯一授權代表，②以原證66及被告所提供86年初始租賃照片(原證38)為基礎，以回復86年初始租賃狀況為原則，並接受部分改建，例如辦公室、臥室、花圃等可以現況交還。③被告口頭承諾可於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回復原狀。109年12月30日原告依據109年12月29日會議提供原證三予被告。被告再次口頭承諾可於110年1月7日前搬遷並回復原狀。109年12月31日，原告與訴外人勤龍塑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龍公司）簽訂租賃契約，以110年1月8日為租約起始日(原證9)。109年12月31日下午，被告代表傅珮玲詢問原告代表賴怡如針對原證3第1項遮雨涼棚的回復可否以當日狀況返還，因為遮雨涼棚要回復至2樓的高度不僅要很多費用，更會拖延返還租賃物的時間。原告代表賴怡如出於善意，同意遮雨涼棚以當日狀況返還，並再次提醒被告應盡速清理垃圾，雙方簽立原證4作為備忘錄，就是「1.1樓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00000000現況，不動不拆(三樓鐵屋已拆除)」。第3項的「其他」指的是遮雨棚，原告同意遮雨棚以00000000的現況點交，雙方皆認知原證3、4為回復原狀之依據。110年1月6日，原告發現廠房室內漏水，口頭告知被告，請其解決問題。110年1月7日，廠房仍未回復原狀，防火巷後段有垃圾廢土留置、B棟1樓有廢棄物、桶子等雜物、遮雨棚1樓有廢棄物、B棟2樓屋頂有廢棄物、未清除之煙囪，A棟有未清除之鐵架輕鋼架等(原證61照片)，被告亦不曾聯絡原告代表人賴怡如點交廠房。110年1月8日，勤龍公司準備入廠，發現有原證61照片所示之狀況，無法入廠，即無法辦理工廠登記證，故向原告要求免除1月份租金203326元。110年1月10日，被告法定代理人配偶詹玉貴前來原告辦公室，請求原告對於被告尚未完成回復原狀的部分不要對其提告。原告表示除非情不得已，不然不會輕易提告，但也希望被告依誠信原則，盡速依照約定回復原狀。110年1月11日，原告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催促被告依誠信原則，盡速依照約定回復原狀(原證5)。110年1月18日，原告收到被告的存證信函，始知被告誆騙賴高佳美(原告法定代理人配偶)於110年1月7日簽立切結書(原證39)，該切結書記載「原告確認被告以110年1月7日完成所有和議內容，確認被告無任何延遲和議內容等違約之情事，被告最遲於110年1月10日前將防火巷、1、2、3樓廢棄物清運完畢，確認被告已於110年1月6日將1樓防火巷、2樓廢棄物全部清運完畢，雙方就本租賃契約確認即日起拋棄所有刑事、民事等訴訟權利」，並憑此切結書要求原告返還押金。110年1月7日，賴高佳美發覺被告詐騙她，跑去被告工廠理論，當日被告才將廠房鑰匙交由賴高佳美帶回。110年1月22日，原告經由新承租人告知電費分攤計算有誤，始知20多年來，被告溢收原告應分攤之電費0000000元，原告無奈提出不當得利之訴，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45號判決，確認被告溢收電費0000000元，並判決被告返還不當得利(見卷一第59頁)。110年2月4日原告收到被告以切結書為憑提起返還押租金之訴，案號為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事件，判決原告應給付被告44137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押金返還之訴係基於系爭租約第5條，於被告遷出返還廠房時退還，並不全然代表被告已完全履行其他租賃義務或無其他損害賠償義務。110年2月17日原告提起請求確認切結書無效之訴，經本院確認訴外人賴高佳美於110年11月7日簽立之切結書對原告不生效力(原證40)。
　３被告根本未履行交屋及回復原狀之義務：
　⑴110年1月8日1樓廠房內部仍有眾多垃圾(原證67第7~8頁)，這些皆為被告拆遷過程所造成的垃圾。
　⑵110年1月9日照片顯示B棟及遮雨棚室內多處漏水(原證67第9頁)。
　⑶被告直至110年1月9日尚未遷出。直至110年4月6日原告僱工將煙囪拆除，在此之前被告設置之煙囪無權占用原告廠房，所以原告對被告請求之不當得利算至110年4月6日。　
　⑷110年1月10日廠房繼續漏水、1樓輕鋼架沒有全部清除完畢，甚至留有大片懸掛的鐵皮，原告根本無法準時交付廠房給下一位承租人勤龍公司。勤龍公司於110年1月29日自己僱工將輕鋼架清除，才能使用廠房。
　４因被告未於110年1月7日履行交屋與回復原狀義務，致原告受有下列損害：
　⑴A棟及B棟廠房之窗戶遭被告以磚塊封住，原告為了將磚塊清除回復原狀請廠商估價，需186690元，被告應賠償：
　　A棟、B棟廠房原有之窗戶，分別為6組及30組，被告擅自改建A棟、B棟廠房之窗戶，將原本的窗戶以磚塊封起(原證41)，造成建物採光、通風不良。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規定，依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應回復窗戶「應有」之狀態，包含拆除紅磚、搬運費82800元(原證42，編號01)、鷹架75000元(原證42，編號02)、磚塊拆除後補平修角20000元(原證42，編號03)，總共含稅費用為186690元【(82800＋75000＋20000）×1.05＝186690)。
　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A棟廠房改建成鐵皮屋頂加裝煙囪、冷卻水塔，原告收回租賃物後，拆除煙囪冷卻水塔，花費17850元，被告應賠償：
　　依86年廠房空照圖及廠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所示，A棟廠房屋頂為石棉瓦太子樓，具防水、通風、排煙功能(見原證33、原證38），A棟及B棟廠房均無任何煙囪、冷卻水塔，然依110年1月10日照片所示（原證43），被告未取得原告同意即將A棟廠房改建成鐵皮屋頂、加裝4隻煙囪及1台冷卻水塔，又從原證72可清晰看出原先用於擋水、排水的水泥排水槽，遭被告架上煙囪及鋼纜，水泥排水槽長期受煙囪及鋼纜搖晃拉扯，造成水泥排水槽碎裂，扳斷水泥槽，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以錯誤的使用方式造成建物損壞。煙囪的存在造成水泥排水槽持續崩裂損害，所以煙囪必須拆除，水塔本來是不存在的，也要拆除。原告已雇工將煙囪水塔拆除，拆除費用包含營業稅金共17850元【（5000＋12000)×1.05＝17850】(見原證44發票)，被告應賠償原告。
　⑶被告未清除防火巷內之廢土及垃圾，原告請人估價，清運費為52500元，被告應賠償：
　　110年1月4日拍攝防火巷之前段、後段，發現仍有眾多垃圾尚未清除(原證45照片)。110年1月10日拍攝之照片，顯示被告僅清理防火巷前段，對於防火巷後段長達25公尺卻仍留有眾多廢土垃圾未清除(原證46照片)，被告辯稱已經完成文件5回復原狀之內容，與事實不符。依系爭租約第17條規定，被告應回復防火巷應有之淨空狀態，並應給付清除費用52500元（50000×1.05＝52500）(原證47估價單，編號06)。
　⑷未償還之水費1814元：
　　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被告應自行負擔。而被告於86年承租前，租賃廠房並無自來水供應。被告承租後，以原告名義向自來水公司申請自來水，該自來水供應範圍只限被告使用，是以被告承租20多年來所有自來水費皆由被告全額繳納。訴外人現有承租者勤龍公司亦證實自來水僅供該承租廠房之範圍，為方便會計作帳原則，取得原告同意更改自來水用戶名稱(原證49)。原證73和原證10，顯示水表水號、用水地址一致，僅有用戶名稱改變，證實原告所述屬實，即自來水全部供應被告租賃廠房區域，所以即便當初的水費單用戶名稱為原告，但一直以來水費皆由被告全額繳納。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且於112年12月22日開庭時，亦就水費部分不爭執（原證68）。自109年11月13日起至110年1月8日止，水費為1814元(原證10水費單)，由原告繳納，被告因此受有不當得利，故被告應給付原告水費1814元。
　⑸未償還之電費40590元：
　　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被告應自行負擔。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事件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被告自86年承租以來，雙方電費皆由被告統計、計算，並由被告提供電費計算單及電費分攤表給原告。台電公司每月出據上個月用電的電費繳費通知，電費由被告先行向台電公司全額繳納，而原告應負擔部分再從當月被告應付之租金扣除。110年1月之電費繳費通知單於110年1月由原告全額繳納，之後被告於110年1月21日傳真電費分攤表給原告，依據被告的計算(原證22)，被告應付40590元，原告應付14883元，而14883元含有被告所涉之不當得利6175元(原證28第14頁最後一行，第E、L欄)。是以，電費不當得利之訴雖經高等法院調解，但範圍不包含被告應付之40590元，被告應償還尚未結清之電費40590元。
　⑹被告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應給付不當得利705600元:
　　租賃契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之後被告無任何權利占有系爭租賃物。依租賃合約第17條，租賃期滿遷出時，被告所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棄物。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94號判決，指出「上訴人不得以其已交付系爭租賃物鑰匙，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2項約定將其留置之機具設備視為廢棄物處理為由，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給付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未清除之留置物應視為無權占有租賃物，並應給付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原證50)，110年1月8日起仍有留置設備包含但不限於A棟廠房的鐵架(原證51)、被告於租賃期間所設之煙囪及冷卻水塔(原證43)，直至110年4月6日(原證52)原告僱工拆除煙囪完畢。再者，租賃契約從未提供搬遷期，109年12月21日諸多仲介告知，除了要避免不定期租賃契約的發生外，倘若被告仍於109年12月31日之後未搬遷，還要發通知催告被告，令其限期搬遷，是以原告於109年12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催促被告搬離(原證2)。原告從未同意被告於租賃期滿後可無償繼續占有，在111年9月6日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開庭時，審判長甚至詢問原告就原告寄發存證信函(原證2)中所提到要求被告「搬遷不得遲於110年1月7日」，此7日租金是否要「撒米斯」給被告，原告很清楚表達從未免除被告該7日之租金(或無權占有之不當得利)，原告當時不諳法律用詞，一直以民間通俗用詞「租金」一詞統稱被告於該期間無權占有應支付之對價。「110年01月07日」此日期乃第一次出現在原告寄發給被告的存證信函(原證2)，用意在催告被告限期搬遷，若有雜物留置不搬，被告應支付無權占有之對價。再者，既然審判長如此詢問，足以代表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無任何權利占有租賃物，應給付相當對價。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無權占有之不當得利共705600元【(210000×3＋210000×6/30）×1.05＝705600】。
　⑺被告未辦理藥證變更(藥商地址及藥廠地址皆未辦理遷出)，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
　　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長達10.5個月，一直無權將藥商販售執照登記於系爭地址並以此證銷售醫療器材（原證8），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1800元×10.5個月×1.05＝19845元）。
　⑻被告未辦理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證，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
　　原告依新北市經發局指導，辦理廢止被告工廠登記，直至110年1月26日才得核准廢止(原證七)，則被告之工廠登記證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26日止登記於系爭地址，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1800元×26日/31日×1.05＝1585元）。
　⑼原告損失自110年1月8日起至同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
　　被告應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6條規定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並於新址重新辦理工廠登記，即被告負有義務主動辦理廢止其在系爭地址之工廠登記。雖同一地址可辦理多家工廠登記，然各家工廠須有「明確區隔及獨立出入口」。既勤龍公司承租範圍與被告工廠登記範圍一樣，在被告未辦理廢止登記以前，勤龍公司無法遵循「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辦理工廠登記，且勤龍公司亦證實工廠登記為其承租之必要條件(原證54)。被告未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造成原告無法對勤龍公司履行租賃契約，原告只得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並且等待被告工廠登記廢止生效後，勤龍公司始可辦理工廠登記。勤龍公司向原告要求免除110年1月租金作為無法履約之損害賠償，致原告損失自110年1月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之規定，被告應予賠償(計算式：250000元×24日/31日×1.05＝203226元)。
　⑽被告應將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及牆簷回復原狀，費用為66150元：
　　原告僅出租A棟廠房、A棟廠房前後空地01、空地02、防火巷、B棟廠房l樓前段、B棟廠房2樓、遮雨涼棚共約650坪，而B棟廠房頂樓乃是「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器設備放置」用途，從未作為出租標的或同意被告無償使用。B棟廠房頂樓從未出租，卻遭被告占用，被告應依民法第213條規定，將B棟廠房頂樓回復原狀。B棟廠房頂樓於86年開始出租時，原有完整女兒牆及牆簷，有空照圖及廠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為證（原證33、原證38圖09~11），被告逕自將女兒牆拆除，在頂樓加蓋鐵皮屋，並在牆簷處增建廁所，影響房屋結構安全性，致房屋無法承受鋼筋之重量，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任，女兒牆砌磚費用20000元、三支鐵柱用烤漆板包住共18000元、被告在屋頂設置蹲式廁所馬桶下面要用混凝土墊高基礎，需要把混凝土打除，清運費25000元，乘以1.05，共為66150元【（20000＋18000＋25000）×1.05＝66150】（原證47編號02、03、04）。
　⑾被告未將B棟廠房頂樓之柱面基座清除，清除基座費用為11025元：
　　廠房於86年初始出租時，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毫無任何鐵柱(原證38圖09)。被告擅自增建鐵皮，在原告原本設置的水泥柱上面搭建鋼柱，被告拆除屋頂的鐵皮屋，只有把鋼柱切斷，仍有一部分的鋼柱留在水泥柱裡面，並未清除留在水泥柱裡的鋼柱(原證56)，被告應將鋼柱的螺絲拿起來，然後水泥基座有洞再把洞補起來，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清除鋼樑費用11025元（10500×1.05＝11025）。
　⑿被告應將B棟廠房頂樓之排水系統回復原狀，回復原狀費用為35407元：
　　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B棟廠房頂樓空曠無建物，排水系統亦安排妥當。然被告無權占用B棟廠房頂樓並擅改原本排水系統，甚至封死排水線路，造成B棟廠房頂樓積水(原證57)。原告必須將女兒牆封死的水洞打洞，將積水排出去，買鑽頭矽利康還有水電材料6490元(869＋1974＋3150＋497)，又請師傅配置頂樓排水管路花28917元，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排水系統回復原狀費用35407元（869＋1974＋3150＋497＋28917＝35407）（原證58）。
　⒀被告無權占有B棟廠房頂樓，應將防水工程回復原狀，回復原狀費用為0000000元：
　　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一樣狀況，B棟廠房頂樓從未發生漏水狀況。109年12月27日被告開始搬遷後，B棟廠房頂樓陸續發生漏水事件，且B棟廠房漏水狀況並非集中於某一區，而是全面性多處漏水(原證59)。於60幾年建築之租賃物，屋頂從未設計提供工程車於屋頂行駛。被告自己曾表示在拆除前曾請承包商查看建物，發現水泥脫落且鋼筋裸露，被告不但不通知原告，反而放任工程車於B棟廠房頂樓行駛(原證60)，明顯有刻意損毀嫌疑，否則不應造成B棟廠房大面積滲漏水的發生，且自110年1月及113年4月照片所示（本院卷一第168、169頁），3年時間天花板膠片脫落，可證B棟廠房頂樓持續漏水，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原告請琥凱爾工程行以PU防水材修復屋頂，報價0000000元，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屋頂修繕費用0000000元（0000000×1.05＝0000000）(原證18)。
　⒁房屋稅9804元：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規定，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按營業用稅率減半徵收。故房屋稅單中之「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屬於被告使用廠房之房屋稅(原證77)，該增額稅金應由被告依系爭租約第16條補貼給付。110年及109年「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分別為50097元（19326＋30771)、31665元（11961＋19704)，差額為18432元（00000－00000），扣除被告已返還8628元，被告仍有9804元尚未清償，依租賃契約第16條請求被告給付。
　　以上⑴至⒁共計0000000元。
　５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１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0號之廠房為原告所有，原告於86年間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被告，作為經營窯業使用。雙方於108年11月15日簽立最後一期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限至109年12月31日。起初，原告雖於109年12月30日提出如原證3文件四所示之返還條件，然前揭條件僅係原告片面主張，未獲被告同意。鑑於租賃時間久遠，雙方經討論後，於109年12月31日約定，由被告將1樓及車庫清空後，將系爭租賃物現況返還與原告（原證4文件五）即可，並給予被告一定搬遷期間，請被告於110年1月7日前搬離（原證2）。被告亦依約清空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原告亦於110年1月8日將系爭租賃物出租予訴外人勤龍公司，是被告於租約終止時，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並無任何違約情事存在。前情業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被證1、被證4），而有爭點效之適用。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經查，依兩造所簽訂被上訴人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約定就雙方點交之項目，合意為『1.1F清空，包含太子樓下方的輕鋼架清空。2.車庫清空。3.其他維持2020/12/31現況，不動/不拆（三FL鐵屋已拆除）』，而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照片（見原審卷第143頁至149頁），被上訴人確實已經清空系爭廠房1樓、車庫，其餘部分則保持與109年12月31日相同之狀況。又兩造就系爭廠房於110年1月8日已租給勤龍公司乙節不爭執，復經證人即勤龍公司陳祐燊到庭作證稱：109年11月底決定承租系爭廠房，承租前仲介有帶我們進去看過幾次，也有問過上訴人承租範圍及使用設備，進去看的時候，我們要看的是高度、格局及地面是否適合，現有租客設備我們認為不需要，我們看了之後認為符合要求，所以決定承租，且在1月初即已申裝水電設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1頁至142頁），是依證人陳祐燊所述，可知勤龍公司在承租系爭廠房前即已到現場評估，認系爭廠房符合需求始決定承租，並於110年1月初申裝水電，是可證被上訴人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7日將系爭廠房交還給上訴人，並盡雙方約定之點交義務乙情，尚屬可信。至上訴人上訴主張：兩造合意交付系爭廠房之條件包含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被上訴人未完成文件4義務，所以未完成交付系爭廠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惟查，本件起訴狀所附之文件4（見原審卷第45頁至55頁），並未如同起訴狀所附之文件5，有雙方代表簽名確認，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說明兩造約定系爭廠房之點交義務包含文件4，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被證4、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民事判決書第4頁）。 原告雖一再主張兩造約定應依原證3文件四約定返還云云。惟查，文件四為原告個人片面製作，且時間為109年12月30日，為兩造達成原證4文件五返還協議即109年12月31日前一天，反而可證明文件四為109年12月30日原告片面提出之要求，經討論後，雙方最終於翌日即109年12月31日達成如文件五所示之協議。抑且，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均無從證明兩造間確有達成如文件四所示之協議，且前開爭點亦經本院二個審級判決認定在案（被證1、被證4），應有爭點效之適用，不容原告復於本案訴訟中為相反之主張。
　２被告於租約終止時，既已依約（即文件五）返還系爭租賃物，並無任何違約情事存在，則無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問題，茲就原告請求項目，分述如下：
　⑴工廠登記、藥商登記未遷出部分：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工廠廢止登記申請者非以被告為限，原告或原告之新承租人均得單獨主動申辦。且原告亦於110年1月5日就被告所營事業申辦廢止工廠登記，而於110年1月26日經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核准在案。是以，縱然被告工廠地址變更流程尚未完成，亦未造成原告任何損害，且無礙於原告已實際占有、使用系爭租賃物。況，新承租人勤龍公司於被告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後翌日即110年1月8日即開始租用，益證工廠廢止登記程序無影響原告或新承租人之權利。原告就前開請求於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主張，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另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未遷出『廠房商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第一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藥商登記』乙節，已違反系爭租約之約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頁）。然查，系爭租約內容全然未有遷出相關登記之約定，被上訴人縱使有未遷出相關登記之行為，亦難認此為系爭租約之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即押租金所擔保之債務係因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不履行，並非任何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皆為押租金之擔保範圍），又被上訴人既已將系爭廠房依雙方之約定交還給上訴人，則上訴人與勤龍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如何約定，抑或上訴人允諾給予勤龍公司之租金優惠，均與被上訴人無關…」（被證4所示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書第6頁）可稽。
　⑵110年1月1日至同年月7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49790元：
　　原告於另案中已對被告提出相同主張，並經本院駁回在案（被證1、被證4），此有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判決認定「被告雖然主張本件租約的到期日為109年12月31日，則原告既然於110年1月7日始遷出，被告應給付此開期間的租金49,790元等語(本院卷第373頁)，然被告於本院111年9月6日的言詞辯論陳稱:兩造之前是合意原告最後遷出日期是110年1月7日，當時我們的確沒跟原告講明這期間也要算租金等語(本院卷第462-463頁)，基此，被告既然未就此開期間的租金應否給付、租金金額為何等重要事項與原告達成合意，則難認原告有此開期間的租金給付義務。」（被證1所示判決第5頁至第6頁）可佐。故認原告主張無據且無理由。
　⑶租金（損害賠償）203226元：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亦於被告搬離翌日即110年1月8日，旋即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勤龍公司，自出租日起，系爭租賃物即屬勤龍公司得實際管領使用範圍，何來損失之有，益證原告之主張無理由。又依一般社會通念，承租房屋時，通常會給予一定期間之免給付租金搬遷、裝潢期，原告給予勤龍公司一定期間免予租金之裝潢期亦屬合理，況原告與勤龍公司間之約定，屬二者間同意協商之結果，與被告無涉，原告藉此要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實無理由。原告就前開請求於本院另案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主張（被證1第5頁），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
　⑷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欠繳的水費1814元：
　　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而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之水費繳納通知單乃110年1月27日以後方結算寄出，非被告惡意不予繳納，故被告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審理時即表示願意負擔，同意由原告應返還與被告之押租金中扣抵。原告明知上情，卻復於本案另行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不應准許。
　⑸109年12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欠繳的電費：
　　原告於另案對被告請求給付電費案件中，請求範圍業已包含109年12月之電費，且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被證8）。而該案上訴至二審時，兩造業已達成和解（被證9）。依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同法第400條第1項為既判力所及，原告不得復於本案重複請求。
　⑹欠繳的房屋稅增加部分：
　　依系爭租約所示，租賃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而依系爭租約第16條之約定，被告同意負擔因而增加之房屋稅，因而增加之房屋稅為8628元，被告同意自原告應返還與被告之押租金中扣抵。前情業經本院另案判決認定「㈣、關於本件租約屆滿後，押租金部分除應該扣除原告應依照本件租約第16條補貼被告的房屋稅費(8,628元)外，尚難認原告還有其他債務不履行情事而對被告負有債務，被告可請求返還押租金44萬1,372元。本件租約第16條規定:「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指原告)負責補貼。乙方決不異議。」，依照上開約定可知，由於原告租賃本件廠房，可能導致被告的納稅數額增加，原告因此負有補貼的義務，考量到本件租約的期間為109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則房屋稅因原告租賃增加的數額，應以本件租約期滿後的本件廠房稅單(即110年房屋稅單，本院卷第446頁)所顯示的數額2萬392元、3萬4,519元，扣除前一年度的房屋稅單所顯示的數額即2萬5,492元、2萬791元為準，經計算後差額為8,628元，此即為原告依照本件租約應該補貼被告的房屋稅費」在案（被證1第4頁）。原告明知上情，卻復於本案另行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不應准許。
　⑺復原（Ｂ棟柱子8支）、女兒牆、柱面、樓頂被打洞，穿透2樓（原證14）、窗戶及牆面（功能性回復）（原證15）、Ａ棟及廠區地面破壞、Ｂ棟坑洞填補（損害回復）（原證16）、Ｂ棟屋頂排水（功能性回復）（原證17）、Ａ棟（靠近防火巷）玻璃破損（功能性回復）（原證14）、工程車輾
　　壓Ｂ棟屋頂，造成漏水（損害回復）（原證18）、Ａ棟漏水且排風受阻（功能性回復）（原證19）、Ａ棟防火巷清運（原證14）、變壓器恢復（原證20）：
　　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與原告，毋庸對原告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不能以其事後因應具體需求而另行整理系爭租賃物所生之花費，翻異前詞，再行回推被告未依雙方約定之項目返還系爭租賃物，而要求被告負擔任何費用。甚且，原告所提出原證14至原證20均係估價單或請款單，無從證明原告確有此支出。退步言之，縱原告確有前開支出，由原告業於110年1月8日將系爭租賃物出租與勤龍公司觀之，前開費用合理推斷乃原告因應新租客勤龍公司之要求而裝設，實與被告無涉，益證原告要求被告負擔前開費用無理由
　　。原告就前開請求於另案中主張（被證1第2頁、第5頁），
　　復於本案起訴請求，而有重複請求之虞，不應准許。
　３原告請求回復原狀部分，非但無據且無理由，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判決認定「依國內房屋租賃之實務，固習慣於租賃契約中約定承租人應於租約屆滿或終止時，負有回復原狀返還房屋之義務，然所謂之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之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亦即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並斟酌租賃物之折舊等狀態而返還，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此乃因房屋隨著時間之經過，建築物本身或其他之裝潢、設施，本即有折舊及自然耗損等問題，強求出租人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不僅強人所難，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權利。系爭租約第11條：『乙方（即被上訴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即上訴人）負責修理。』（見原卷第39頁至41頁），從而，可知被上訴人僅就因其故意、過失使用管理維護不當所致之房屋毀損負損害賠償責任，如為自然耗損之損害，則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已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廠房有堆積垃圾、窗戶遺失、地面破損坑洞、漏水、窗戶被砌成牆面等情形乃被上訴人所造成，即應由主張此等利已事實之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惟查，證人陳祐燊雖到庭證稱：地面上內外都有很多垃圾，窗戶有破損，地面不平整，現場有很多輕鋼架沒有拆除，有影響到我們廠房的使用。只要豪大雨在廚房、辦公室、內部居住區域都有漏水，廠房內部鐵皮部分還是有些微漏水。當時有請上訴人修復再交給我們使用，但是窗戶很老舊，上訴人無法整片修復，上訴人有同意我們使用簡易的壓克力板先擋住漏水。一樓廠房出入口我們一開始看到是鐵捲門不見，鐵捲門是我們自己請人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至141頁）。惟證人陳祐燊所言雖能證明系爭廠房於證人承租時有垃圾堆積、窗戶破損二地面不平整、及有漏水之情形，然此究為被上訴人故意或過失所致，抑或是自然耗損之損害而應由上訴人負責修繕之，則尚有疑…」（參被證4所示判決書第5頁至第6頁），亦可證原告主張無理由。是被告確已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原告事後翻異前詞，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實無理由。
　４退步言之，縱認原告得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否認之），依民法第456條規定，其請求權業已罹於2年時效。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屆期，兩造約定被告應於110年1月7日前搬離，被告亦依約清空搬離，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已如前述。原告於112年10月間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越2年時效，其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原告雖主張其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請求返還租金事件中業已提出與本案相同損害賠償主張，而無消滅時效云云。然查，原告於上開案件審理時，雖曾提出反訴，然嗣後又表示不提出反訴（被證5筆錄第2頁），且其反訴因程序不合法，而於112年12月11日遭本院駁回（被證6），原告於112年12月22日該案件進行準備程序時明確表示「我在本案沒有要主張抵銷，只是請求駁回被上訴人一審之訴，原本主張抵銷的金額是要在另案【即本件訴訟】主張」（被證7筆錄第7頁）。是以，兩造間系爭租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請求權時效應自該時點起算2年，而原告遲至112年10月方提起本件訴訟，顯已罹於請求權時效甚明。即便原告改以回復原狀主張相同事實，被告業已依約（即文件五）返還系爭租賃物，則無於嗣後再生任何回復原狀問題，前情業經本院判決認定在案（參被證1、被證4），而有爭點效之適用。故認原告嗣後再度要求被告回復原狀，實屬無據且無理由。甚且，被告約自86年間即向原告承租系爭租賃物，租賃系爭租賃物，即便有過去曾拍攝照片，亦無從確認拍攝時間、地點為何，且照片僅片面擷取，無從窺知全貌，自不得作為主張與判斷之依據。
　５原告雖提出諸多估計單等單據，主張被告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原告自始未能就其主張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狀態為何負舉證責任。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依約返還系爭租賃物，原告卻於書狀中誣指被告未依約返還，原告所提照片無從判斷何時、何地拍攝，實無從證明原告主張。試舉例而言，原告113年7月8日民事起訴狀（03）第9頁所列110年1月4日拍攝防火巷未清理照片、民事陳報狀（05）所附原證45所示照片，主張被告未清理云云，惟由被告110年1月5日所拍攝未清理前及110年1月6日所拍攝已清理照片（被證10），可清楚看出，被告早已清除完畢，並依約交還系爭租賃物，然原告卻提出110年1月4日未清理之照片，試圖蒙騙法院，誣指被告未清除。另原告歷次提出其修繕支出所花費之單據，計算金額均額外加計營業稅，惟就該修繕支出，原告應非營收單位，而無繳納營業稅之必要，故無必要額外於單據金額外加營業稅。
　６抑且，原告身為出租人，於租賃期間本即負有使租賃物合於契約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無論於被告承租期間，抑或110年1月8日以後之新承租客，原告均負有維持系爭租賃物合於使用之狀態。今被告業於110年1月7日依約將系爭租賃物返還與原告無誤，原告卻將其因應新租客之要求所為之任何費用，全數以損害賠償為由要求被告負擔，原告所述非但與事實不符，且無理由。原告無視於業經被證1、被證4、被證8、被證9所示經判決認定之事實，一再以其應新租客之要求所為之任何調整花費，主張均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依民法第423條及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22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979號民事判決之意旨，提供合於租約使用之系爭租賃物給新租客，本即為原告應負之出租人義務，今原告以損害賠償為由，要求被告負擔該費用，實無依據，且無理由。
　７就原證6、9、10、11、14至17、19、33、34、37、41至47、50、51、52、55至61、67、72、74、76，爭執形式上真正。
　８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按出租人就租賃物所受損害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承租人之償還費用請求權及工作物取回權，均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前項期間，於出租人，自受租賃物返還時起算。於承租人，自租賃關係終止時起算，民法第4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使前開各項法律關係得以從速確定。又依民法第455條規定，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參酌同法第431條第2項承租人取回工作物時，應回復租賃物之原狀規定之意旨，承租人所返還之租賃物，除自然耗損外，應為租賃物之原狀。而出租人已受租賃物之返還，因未回復原狀受有損害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與承租人依民法第431條第1項之償還費用請求權及工作物取回權，目的均在使承租人返還之租賃物符合出租人交付時之原狀，自亦有從速確定之必要，故民法第456條第1項所稱出租人就租賃物所受損害，應包括其為回復租賃物之原狀而支出費用之損害，其對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應適用該條關於2年消滅時效暨起算期間之規定。原告主張:⑴A棟及B棟廠房窗戶遭被告以磚塊封住，原告為了將磚塊清除回復原狀請廠商估價，需186690元，請被告賠償，及⑵被告擅將A棟改成鐵皮屋頂，設置煙囪、冷卻水塔，原告自行雇工拆除，費用為17850元，請被告賠償，及⑶被告未清除防火巷內之廢土及垃圾，原告請人估價，清運費為52500元，請被告賠償等情，以上請求均屬位於租賃範圍內之受損，依據原告陳述: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於110年1月7日向被告拿回廠房鑰匙，及參酌原告與訴外人勤龍公司訂立之租約係自110年1月8日開始，堪認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原告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456條第2項規定，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
　　故原告此三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主張:109年11月13日至110年1月8日被告欠繳的水費1814元，請求被告給付等情。經查，被告對於上開水費之金額不予爭執，僅辯稱被告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返還押租金事件審理時已表示願意給付同意自原告應返還之押租金扣抵等語，惟查，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返還押租金事件並未扣除水費1814元，故原告於本件並無重複請求之問題，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水費181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5條規定，水電費及營業上必須繳納之稅捐，被告應自行負擔。被告已於另案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39號事件112年6月1日開庭時承認水電費尚未繳清(原證48)。被告自86年承租以來，雙方電費皆由被告統計、計算，並由被告提供電費計算單及電費分攤表給原告。台電公司每月出據上個月用電的電費繳費通知，電費由被告先行向台電公司全額繳納，而原告應負擔部分再從當月被告應付之租金扣除。110年1月之電費繳費通知單於110年1月由原告全額繳納，之後被告於110年1月21日傳真電費分攤表給原告，依據被告的計算(原證22)，被告應付40590元，原告應付14883元，而14883元含有被告所涉之不當得利6175元(原證28第14頁最後一行，第E、L欄)。是以，電費不當得利之訴雖經高等法院調解，但範圍不包含被告應付之40590元，被告應償還尚未結清之電費40590元等情。經查，依據原證22計算表，110年1月份原告應分攤14883元，被告應分攤40590元，此40590元為被告本應給付給原告之款項，不屬於被告溢收原告電費不當得利之範圍，亦即無被告所辯40590元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調解，不能重複請求之問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0590元電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原告主張: ⑹兩造租賃契約於109年12月31日終止，之後被
　　告無任何權利占有系爭租賃物。依租賃合約第17條，租賃期
　　滿遷出時，被告所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棄物。
 　 按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94號判決，指出「上
　　訴人不得以其已交付系爭租賃物鑰匙，被上訴人得依系爭租
　　約第9條第2項約定將其留置之機具設備視為廢棄物處理為由
　　，抗辯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其給付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
　　」，被告未清除之留置物應視為無權占有租賃物，並應給付
　　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之不當得利。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
　　無權占有系爭租賃物(原證50)，110年1月8日起仍有留置設
　　備包含但不限於A棟廠房的鐵架(原證51)、被告於租賃期間
　　所設之煙囪及冷卻水塔(原證43)，直至110年4月6日(原證5
　　2)原告僱工拆除煙囪完畢。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給
　　付原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無權占有之不當得
　　利共705600元【(210000×3＋210000×6/30）×1.05＝705600
　　 】等情。經查，依兩造契約第17條約定「租賃期滿遷出時
　　，乙方所有任何傢俬雜物等，若有留置不搬者，應視作廢物
　　論，任憑甲方處理，乙方絕不異議」，故被告遷出所留下的
　　鐵架、煙囪、冷卻水塔依據契約第17條約定，應視作廢棄物
　　，原告可自行清除，再對被告請求清除費用，而非主張被告
　　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返還705600元之不當得利，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主張: ⑺被告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10月14日止，長
　　達10.5個月，一直無權將藥商販售執照登記於系爭地址並以此證銷售醫療器材（原證8），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9845元（1800元×10.5個月×1.05＝19845元）等情，經查，被告已遷出系爭廠房，故原先登記於系爭廠房地址之藥商販售執照，被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俾與實際地址相符，然被告未為變更地址登記，係影響主管機關對藥商管理之正確性，被告不會因此獲得利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利益，並無依據。另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
八、原告主張：被告未辦理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證，原告依新北市經發局指導，辦理廢止被告工廠登記，直至110年1月26日才得核准廢止(原證七)，則被告之工廠登記證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26日止登記於系爭地址，參考新北市公司借址登記租金每月1800元計算（原證23），依民法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1585元（1800元×26日/31日×1.05＝1585元）等情。經查，被告已搬出系爭廠房，未向主管機關辦理廢止工廠登記，固有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然難謂被告因此獲得何利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利益，並無依據。另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原告另主張：被告未辦理廢止原工廠登記，造成原告無法對勤龍公司履行租賃契約，原告只得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廢止被告之工廠登記，並且等待被告工廠登記廢止生效後，勤龍公司始可辦理工廠登記。勤龍公司向原告要求免除110年1月租金作為無法履約之損害賠償，致原告損失110年1月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之租金203226元，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計算式：250000元×24日/31日×1.05＝203226元)等情。經查，工廠廢止登記申請者非以被告為限，原告為土地所有權人亦得主動申辦。工廠廢止登記處理期間通常在六個工作天左右(見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台網頁)，縱然被告工廠廢止登記流程尚未完成，但無礙於原告已實際占有、使用系爭租賃物，且交予新承租人勤龍公司使用，而勤龍公司之所以向原告請求免除第一個月租，係因為租賃物於110年1月8日仍陷於一片混亂，廠區內地面坑坑洞洞，甚者有開挖之渠道，致使勤龍公司之機具無法安置，只得等待原告將地面修繕鋪平。又屋頂留有天花板固定鋼架，及鐵皮夾層，造成勤龍公司必須先進行拆除工程，才能安裝機具。且安裝機具的廠區的窗戶多處玻璃破損，亦有多處窗戶被封死，為避免雨水潑進廠房，勤龍公司只得以木板封住窗戶以免機具受損，因而勤龍公司向原告請求免除第一個月租(見卷一第347頁聲明書)，由此可見，原告免除勤龍公司第一個月租金並非為了彌補承租人因等待工廠廢止登記與重辦工廠登記所受損害，而係租賃物尚有多處須修補不利使用。是原告以被告未辦理工廠廢止登記為由，請求被告賠償一個月租金損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另依民法第182條規定請求賠償，惟查原告稱其損失租金，並非由被告
　　取得租金，何來由被告返還租金之不當得利，自無民法第182條之適用。又民法第767條之規定，係要維持所有權人對於所有物之支配狀態，而非以金錢賠償損害，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損害賠償，亦屬無據。至於民法第213條所規定，係損害賠償之方法，並非請求權依據，原告亦不得據此請求被告賠償。 
九、原告主張:原告僅出租A棟廠房、A棟廠房前後空地01、空地02、防火巷、B棟廠房l樓前段、B棟廠房2樓、遮雨涼棚共約650坪，而B棟廠房頂樓乃是「火災避難、供水設備、共同天線或電器設備放置」用途，從未作為出租標的或同意被告無償使用。B棟廠房頂樓從未出租，卻遭被告占用，被告應依民法第213條規定，將B棟廠房頂樓回復原狀。B棟廠房頂樓於86年開始出租時，原有完整女兒牆及牆簷，有空照圖及廠房於86年初始租賃狀況照片為證（原證33、原證38圖09~11），被告逕自將女兒牆拆除，在頂樓加蓋鐵皮屋，並在牆簷處增建廁所，影響房屋結構安全性，致房屋無法承受鋼筋之重量，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任，女兒牆砌磚費用20000元、三支鐵柱用烤漆板包住共18000元、被告在屋頂設置蹲式廁所馬桶下面要用混凝土墊高基礎，需要把混凝土打除，混凝土清運費25000元，乘以1.05，共為66150元【（20000＋18000＋25000）×1.05＝66150】（原證47編號02、03、04）等情。經查，就原告所主張B棟頂樓女兒牆被拆除，或在頂樓增建廁所，基於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女兒牆本為租賃物之一部，增建之廁所因動產附合成為不動產之一部份，原告取回租賃物之同時，就可以針對女兒牆被拆除及敲除增建廁所所生之損害，對被告請求賠償。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原告主張:廠房於86年初始出租時，B棟廠房頂樓之女兒牆毫無任何鐵柱(原證38圖09)。被告擅自增建鐵皮，在原告原本設置的水泥柱上面搭建鋼柱，被告拆除屋頂的鐵皮屋，只有把鋼柱切斷，仍有一部分的鋼柱留在水泥柱裡面，並未清除留在水泥柱裡的鋼柱(原證56)，被告應將鋼柱的螺絲拿起來，然後水泥基座有洞再把洞補起來，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清除鋼樑費用11025元（10500×1.05＝11025）等情。原告主張被損害係原先已設置之水泥柱，被告應將留在水泥柱內之鋼條螺絲取出來，經查，該水泥柱屬於不動產之一部分，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一、原告主張：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B棟廠房頂樓空曠無建物，排水系統亦安排妥當。然被告無權占用B棟廠房頂樓並擅改原本排水系統，甚至封死排水線路，造成B棟廠房頂樓積水(原證57)。原告必須將女兒牆封死的水洞打洞，將積水排出去，買鑽頭矽利康還有水電材料6490元(869＋1974＋3150＋497)，又請師傅配置頂樓排水管路花28917元，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排水系統回復原狀費用35407元（869＋1974＋3150＋497＋28917＝35407）（原證58）等情。經查，Ｂ棟廠房頂樓自屬於廠房之一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擅改頂樓之排水系統，並封死排水線路造成頂樓積水，此亦屬於租賃物受損害，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二、原告主張：Ｂ棟廠房於66年建築完成至86年出租給被告前，皆保持一樣狀況，B棟廠房頂樓從未發生漏水狀況。109年12月27日被告開始搬遷後，B棟廠房頂樓陸續發生漏水事件，且B棟廠房漏水狀況並非集中於某一區，而是全面性多處漏水(原證59)。於60幾年建築之租賃物，屋頂從未設計提供工程車於屋頂行駛。被告自己曾表示在拆除前曾請承包商查看建物，發現水泥脫落且鋼筋裸露，被告不但不通知原告，反而放任工程車於B棟廠房頂樓行駛(原證60)，明顯有刻意損毀嫌疑，否則不應造成B棟廠房大面積滲漏水的發生，且自110年1月及113年4月照片所示（本院卷一第168、169頁），3年時間天花板膠片脫落，可證B棟廠房頂樓持續漏水，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第9條、第11條規定，原告請琥凱爾工程行以PU防水材修復屋頂，報價0000000元，依照系爭租約第6條規定及民法第182條、第213條、第767條規定，被告應負擔屋頂修繕費用0000000元（0000000×1.05＝0000000）(原證18)等情。經查，原告已於110年1月7日取回租賃物，其對被告就租賃物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自110年1月7日起算兩年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0月15日始對被告起訴，有本院收文戳章可稽，被告提出時效抗辯，故原告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三、原告主張: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規定，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按營業用稅率減半徵收。故房屋稅單中之「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屬於被告使用廠房之房屋稅(原證77)，該增額稅金應由被告依系爭租約第16條補貼給付。110年及109年「非住家、營業」部分之房屋稅分別為50097元（19326＋30771)、31665元（11961＋19704)，差額為18432元（00000－00000），扣除被告已返還8628元，被告仍有9804元尚未清償，依租賃契約第16條請求被告給付等情。經查，109年度之房屋稅補貼8628元已經自原告返還給被告之押租金中扣除，此有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594號民事簡易判決可稽，至於110年度房屋稅因被告已於110年1月7日遷出，應無補貼原告之問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80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四、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水費1814元、電費40590元，
　　共42404元及自112年10月26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免為假執行。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十五、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